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089號

上  訴  人  葉千楓（原名葉盈吟）

選任辯護人  沈宜生律師

上  訴  人  廖國財（原名廖國宏）

選任辯護人  廖經晟律師

上  訴  人  林俊良                   

選任辯護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王筱涵律師

上  訴  人  葉信村                     

選任辯護人  曾大中律師

            黃國益律師

            王世華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周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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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洪珮琪律師 

            廖正幃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2年3月29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8號，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0824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部分：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

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

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

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

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

（下合稱上訴人等4人）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二

（僅林俊良）、三（僅廖國財、林俊良）、四（僅林俊良）

所示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千楓（事實一）、廖國財

（事實三）、林俊良（事實三、四）部分不當之科刑判決，

及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林俊

良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部分無罪之判決（另維持第一審

諭知廖國財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無罪部分之判決，駁

回檢察官該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告確定），改判均依想像

競合犯分別從一重論葉千楓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7

年2月；林俊良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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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交易1罪刑、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

交易3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廖國財共同犯證

交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

交易各1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葉信村幫助犯

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

4年6月；及諭知相關沒收等。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

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包括虛

假交易、不正當的資產處分（以異常低價或不符合市場價值

的價格出售或轉讓資產，涉及虛假或不透明的價格安排）、

不當的關係人交易（以異常優惠的條件出售資產、提供貸款

或服務）、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透過成立空殼公司募集資金

用以收購未上市公司，讓被併購的公司能夠借殼上市）等類

型；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則應以行為當時而非行為

後作為實體上之判斷標準。倘行為當時對於交易風險性評估

逾越一般人合理期待，且造成損害結果，縱使日後將資金移

轉回流公司，仍屬不利益之交易。同條項第3款關於公司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基於不法意圖，利用其權力和控制地

位，將公司資產非法轉移或抽取，造成公司財務資源損失之

掏空行為，亦常藉由虛假交易、人為壓低資產價值（降低資

產的評估價值，通過不當的減值處理，減少資產負債表上的

資產數額，從而掩蓋資金流出的事實）、操縱股東會或董事

會決策（使股東會或董事會批准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或資金轉

移、不公開重大資金操作、隱瞞真實的財務狀況）、隱匿或

操控資產負債表（虛報應收帳款、過度估算資產或收入、掩

飾公司資金流出、隱瞞公司資產之真實價值，將掏空行為掩

蓋在財報中）、不正當的資金轉移（將公司的資金或資產轉

移至私人帳戶或其他不明帳戶、使用公司資金支持不相關的

私人項目或非業務性開支，從而實現資產的非法提取目

的）、不當關係人交易、出售或隱匿不良資產等手法為之。

又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為加重本刑要件之規定，著眼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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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對金融交易秩序危害之程度，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

觀結果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現行法規定達新臺幣〈下

同〉1億元以上）時，加重其處罰，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

其金額或價額。復以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屬事實審

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及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載敘

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

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證人前後供述不盡一致，或不同證

人間對於同一待證事實所證相互齟齬，而採信其中部分之陳

述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

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供述之理

由，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不生影

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屬有間。

　㈠原判決已就所有採為論罪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加以論敘。並說明係：

　　⒈依憑上訴人等4人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彩晶系統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彩晶公司）財務長張振倫陳述其所見彩

晶公司當時之產能與業務、訂單規模，暨葉千楓指示其持

續向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新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仍稱達威公司）訂貨所稱事由，葉信村、顏冏潭

陳述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通公司）、中鈞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鈞公司）相關交易全由葉千楓指示

安排，其等不知物流情形，只要配合紙上作業，即可獲取

固定利潤等情，佐以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之相關單

據資料欄所示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

判斷而認定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

　　　、23、24所示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

間之進銷交易，係由達威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廖國財、財

務兼會計經理林俊良，經當時之達威公司代表人謝文正

（已於民國97年12月23日死亡）建議，與葉千楓約定，藉

由該等紙上交易流程，由達威公司以貨款名義付款給葉千

楓安排之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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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之報酬後，轉給葉千楓掌控之其他公司，使葉千

楓取得款項用以清償彩晶公司之舊債，相關交易方均無交

易真意，且根本沒有物流，只是藉此製造金流，為對達威

公司不利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所造成達威公司因

該虛假交易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押匯與直接付款所造

成之資金或資產流失金額，經對比其現金流量情形，已遭

受重大損害之結果，掏空公司金額逾500萬元，且因犯罪

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稽之卷內達威

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記載，其應收帳款明細表列載97年12

月31日對彩晶公司應收貨款231,609仟元，高於96年12月

　　　31日應收帳款明細表所列金額，且此「應收帳款231,609

仟元未能如期收回」亦列載於97年度財務告之「繼續經營

之疑慮」（見原審卷四第572、360、557頁）。

　　⒉綜合林俊良之部分供述，卷內「泛邦經營評估事宜」報告

書（原判決記載為林俊良於97年12月14日製作之簽呈，下

稱本件簽呈）、達威公司97年財務報表附註、97年12月30

日達威公司與曹剛挺訂定之合約書、曹剛挺授權林俊良處

理本件投資相關事宜之授權證明書及Data Vision公司

（簡稱）股票簽收單、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無敵

科技）函文、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等證據資

料，說明依東莞泛邦在97年度前3季之營業收入及盈餘、

無敵科技與香港泛邦之交易流程及迄98年3月間仍向香港

泛邦下單等事證，判斷東莞泛邦縱使有遭打劫，也不會造

成Data Vision公司僅剩1,000元美金淨值之依據，佐以林

俊良未先取具Data Vision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違反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在本件簽呈

記載與無敵科技下單情形不符之事項，逕謂東莞泛邦因客

戶訂單大幅縮減等情，資產遠低於負債，提出以1,000元

美金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並自行支付款項使達威

公司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處分予未曾出面，事後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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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相關公司經營之人頭曹剛挺等情，認定事實二所示達

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乃林俊良基於不法意

圖，假造東莞泛邦虧損嚴重程度，以賤賣達威公司資產，

所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復載敘如何依Data Vision公

司、香港泛邦、東莞泛邦之持股情形，判斷Data Vision

公司股權價值實際來自東莞泛邦，審酌林俊良虛偽倒填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處分日期，所提東莞泛邦97年度

各季自結損益表營收數據顯然違背邏輯，相關營收、盈

餘、損失等數字並不足採，連帶影響達威公司97年度（97

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中認列對Data Vision公司投資損

益及Data Vision公司股權帳面價值數額亦不可信，乃以

達威公司97年9月30日第3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帳面價值，計算達威公司因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而受有重大損害，並據此估算林俊

良以當時匯率計算之犯罪所得為88,824,449元。

　　⒊綜合林俊良、廖國財之部分供述，證人林清華（即香港廣

成公司〈下稱香港廣成〉，登記負責人為林清華之配偶陳

月英）、陳月英、楊承豐、周碧玉之證言，佐以Data Vis

ion公司與香港三丸公司（下稱香港三丸）之代理採購協

議、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之國外進貨單、達威公司內部簽

呈、報廢簽呈報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98年7月1日函復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說明書、達威公司98年

6月30日函復櫃買中心函文、達威公司98年底盤點清冊節

本、達威公司相關呆滯庫存加強盤點清冊節本等證據資

料，認定達威公司藉銷售給香港三丸預先備料為由，由廖

國財指揮下屬製作採購書面，再由林俊良登載入帳並付

款，為如事實三所示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進貨之虛假交

易，事後「報廢」相關進貨程序之記載，只是為了消除帳

上存貨所使用之虛偽名目，均無真實物流，依其資金流失

金額，對比現金流量情形，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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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依憑林俊良於第一審表示認罪之自白及部分不利己之供

述，證人陳月英之證言，佐以卷內由謝文正代表達威公司

與香港駿盟公司（下稱香港駿盟）簽立之佣金合約書、達

威公司支付給香港駿盟之佣金總表及轉帳傳票、付款申請

單、香港駿盟收受佣金發票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認定

香港駿盟與陳月英均無提供服務予達威公司之情形，林俊

良乃配合謝文正所稱避免其他公司欠款成為呆帳之說詞進

行作帳，而為事實四所示使達威公司虛偽付佣給香港駿盟

及陳月英之虛假交易，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達威公司

當時之現金資產情形，認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

結果。

　　至於原判決就事實一之交易記載「實際上根本沒有物流，

『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以紙上作業方式完

成出貨流程文件及進貨、盤點紀錄」（見原判決第6頁第28

至30行），用語雖欠清晰，然依同段事實關於「由廖國財指

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採購經理周碧玉等人，向葉千楓所事先

安排顏冏潭之中鈞公司及葉信村之宏通公司下單虛偽採購」

（見同頁第19至21行）之記載，暨其判決理由載敘廖國財

「利用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內部倉管、採購、會計等相關人員

犯前揭罪行」（見原判決第76頁第10至12行），顯係廖國財

指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誤載，而不影響其判決本

旨。

　㈡另就上訴人等4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主要理由，即葉千楓否

認附表一部分編號所示交易係屬虛偽不實，或稱相關交易乃

其一人所為，其他上訴人均不知情；廖國財否認犯罪，辯稱

事實一之相關帳務製作，乃為延續達威公司存續而不得不

為，並非刻意造成公司損害，且相信素有交易往來之葉千

楓，也有進行物流及金流查核，而無虛偽交易或美化財報之

犯意與犯行；事實三係由謝文正主導，其未參與亦不知情。

林俊良辯稱事實一係依採購單位之申請及謝文正核准之內

容，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付款給宏通公司及中鈞公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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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6年底察覺彩晶公司有遲延付款之交易風險後，有向謝文

正建議不要再繼續交易，97年5月間陪同廖國財去向葉千楓

催討欠款，不知事實一為虛假交易；事實二係因東莞泛邦遭

不明人士侵入搶劫，造成重大損失且面臨客戶求償及抽單，

達威公司無力對東莞泛邦挹注資金，在未能清點東莞泛邦資

產，達威公司即無法如期出具財務報告之情形下，與簽證會

計師諮詢，並由廖國財請其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金定

為1,000元美金後，上簽辦理出售，其無權決定是否出售，

相關處分對達威公司亦無不利，且非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亦未轉為其私人掌控，而無背信或侵

占達威公司資產之情形；事實三是在97年底抽點存貨時，發

現有異，經詢問謝文正始知為假交易，為從帳上銷除貨物方

以倉庫滲水為料報廢該批貨物，而非自始知悉為假交易；事

實四關於香港駿盟部分，是應謝文正要求配合辦理相關事

宜，僅屬幫助行為而非共犯，陳月英部分因有介紹新福貿電

子有限公司（下稱新福貿公司）之交易機會，且達威公司確

有銷貨給新福貿公司，此部分佣金合約並無不法，而無申報

不實之情形。葉信村辯稱宏通公司是單純的貿易公司，本不

參與送貨、驗貨過程，其亦不知彩晶公司有積欠達威公司款

項未結或有透過假交易延緩付款時間之虛假交易情形等語。

說明：

　  ⒈廖國財於103年9月11、12日調詢及偵訊供稱因葉千楓無法

還款，而與林俊良討論後，依謝文正建議，經葉千楓同意

以此方式取得資金用來支付達威公司帳款；林俊良於調詢

供稱其有懷疑為假交易，但謝文正堅持進行，遂本於如果

繼續進行就是要彩晶公司償還原應收帳款，減少應收呆

帳，而認為可以繼續進行交易；葉信村於調詢及偵訊供稱

其全程聽任葉千楓安排，未確認物流，且知悉宏通公司之

進貨供應商亦為葉千楓所掌控，顯有達威公司相關交易款

項終會流入葉千楓控制之預見；暨附表一所載之相關單據

資料、第一審勘驗葉千楓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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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等事證，推理葉千楓、廖國

財、林俊良於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23、

　　　24所示交易之初，即就相關交易與彩晶公司無力給付舊債

等情討論聯繋，而有虛假交易之主觀犯意與犯行，葉信村

則係知情而提供助力。　　　

　  ⒉證人即達威公司簽證會計師蕭翠慧證述其是向林俊良表述

合併報表之規定，且在98年4月30日出具查核報告前，經

告知達威公司業已出售Data Vision公司全部股權，雖有

要求相關出售文件及97年度香港泛邦與東莞泛邦的財務報

表，以認列損益數字，但沒有去查核東莞泛邦的帳務；佐

以林俊良在98年6月4日回覆櫃買中心關於達威公司97年度

認列對子公司投資損失大幅增加之原因，並要求達威公司

提供東莞泛邦提列資產減損損失及存貨跌價損失之計算依

據時，所稱無敵科技自97年10月開始減緩提供訂單予東莞

泛邦，自97年11月以後即未提供新訂單，且對提供未來年

度訂單之情況亦未明確表示，致使東莞泛邦多條生產線97

年12月開始停工等語，與無敵科技迄98年3月仍有持續下

單之事實不符；衡以林俊良身為財務主管，自承知悉處分

公司資產應有合理（價格）依據，卻在未有相關資料亦未

　　　查核確認情形下，違背職務，擬具本件簽呈，以倒填日期

且無計算依據之方式，向達威公司董事會提出追認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案，認有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且不

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故意；另依林俊良供稱曹剛挺是其找來

的人，事後未進入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或東莞泛

邦，該1,000元美金是由林俊良支付等情，推理曹剛挺僅

是林俊良覓得之人頭，相關資產實則為林俊良所取得，復

說明東莞泛邦即使遭搶，在不具相關財務數據之情形下，

仍不足為Data Vision公司幾無財產價值之證明，卷內其

他有利之證據，何以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各等旨。

　　⒊依林俊良出面委請陳月英配合開立香港廣成及香港駿盟供

達威公司作為製造金流之紙上公司，且於偵查程序供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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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達威公司與香港三丸及香港廣成之交易情形，及相關款

項原擬作為沖轉其他公司借款，仍依謝文正指示辦理等情

事，顯已清楚知悉達威公司與香港廣成並無交易之實，猶

配合辦理採購進貨與事後報廢等紙上作業。廖國財為達威

公司副總經理，卻在不知交易（謝文正叫其不要過問香港

業務）之情形下，逕行「配合完成流程」、「處理程

序」，指示達威公司採購人員按其提供之數量與金額，完

成如事實三所示與香港廣成高額採購及進出貨單據，顯無

不知虛偽交易之可能。

　　⒋依林俊良於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因謝文正有資金需

求，要以達威公司資金協助周轉，故由陳月英提供香港駿

盟、香港廣成及其個人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

金，其則配合辦理讓公司資金順利支出供謝文正運用，認

定林俊良就支付假佣金予陳月英一節顯屬知情。稽之卷內

筆錄，林俊良於調查時就配合謝文正及陳月英製作假交易

部分，雖僅稱「達威公司只要是與TALENT公司（駿盟公

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的交易都是假交

易，假交易包括金流及物流，這些交易都是沒有真實的物

流，全部都是文書的製作而已…」，然亦陳明「我現在願

意坦承相關的事情，陳月英就是董事長（即謝文正）的朋

友，也是林清華的配偶，陳月英提供TALENT公司（駿盟公

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及其『個人』的帳

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當時董事長謝文正有

資金的需求，需要做一些假交易，以公司的資金協助他去

周轉…」、「（新福貿公司與達威公司的交易詳情）…為

了讓達威公司能夠順利插入新德公司與新福貿公司，所以

達威公司必須增加進貨的價差賣給新福貿公司，但是新福

貿公司就只同意支付與新德公司交易時相同的款項，所以

增加的價差就是先以支付給陳月英佣金，再匯回回衝新福

貿公司多餘的應收帳款」（見他字卷三第90頁），即無因

陳月英提供服務而給付佣金之事實等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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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敘上訴人等4人於第二審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

足採，卷內其他有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證據，如何不足作為

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說明。

　㈢原判決已敘明事實一乃達威公司在彩晶公司積欠鉅額貨款未

能如期給付之前提下，所為不具交易真意且無相關物流之虛

假進銷（含達威公司銷貨予彩晶公司及向宏通公司、中鈞公

司進貨），而有支出款項予宏通公司、中鈞公司之情形，經

宏通公司、中鈞公司抽取一定比例之報酬後，再由葉千楓以

其掌控之其他公司操作金流及紙上交易作業。事實三、四係

由林俊良出面要求林清華配合成立紙上公司（香港廣成、香

港駿盟），做為達威公司金流窗口，且有提供陳月英個人帳

戶，林俊良並有聯繫陳月英匯款事宜，而與謝文正共同使達

威公司所為虛假之貨物或佣金交易（未認定林俊良掏空達威

公司資產）。其事實及理由已記明虛假交易之過程、損害程

度及認定依據，並與主文所為論罪相符，部分理由雖屬贅載

或有微瑕，但除去仍不影響原判決結果，且依前述不利益交

易行為時致達威公司所受損害，林俊良、廖國財不知事實

三、四（僅林俊良）資金是否確實流入謝文正個人私用而有

掏空公司資產之判斷說明，尚非不利於林俊良、廖國財之認

定。

　㈣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本

件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使達威公司所受相關損害之判斷，非

僅憑共犯或單一證人之供述、證述或只憑稅法概念，即為不

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認定，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

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反經

驗、論理、無罪推定等證據法則，證據調查未盡、判決理由

不備或矛盾之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依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同法規定申報或公告

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且財務報告之內容應按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下稱財報編製準則）第3條規定，依財報編製準則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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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辦理，其未規定者，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且應

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

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證交法第14條第1、2、3項亦有

明定。旨在真實報導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

全面且準確之紀錄，幫助投資人投資、銀行授信等相關利益

者做出合理的決策，並為證券主管機構提供企業合規運營的

證據，即應保證合法披露責任。倘未依相關準則，而有誤導

性或錯誤的財務數字、未披露關鍵資訊、持續性或反覆性的

問題，影響相關資訊使用者之決策、判斷，即可認定為重大

不實。即使財務報表中的錯誤或不實陳述，對於公司而言看

似微小，但如果對投資者、股東、證券主管機構等利益相關

者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仍應視為重大不實。申言之，應由

其錯誤、虛假信息或財務報表的偏差，在質量、金額上對財

務報表使用者的決策或評估影響為據。相關判斷標準包括財

報不實所影響到公司的核心業務或主要財務指標（如虛增的

銷售或虛假的收入認定，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收入、毛利、

淨利等獲利能力和未來的發展）、資本結構（如財報錯誤掩

蓋實際的債務危機，誤導投資者對公司財務穩定性和償債能

力之評估）、現金流（如虛報應收帳款或存貨，影響公司正

常運營能力和資金流動性之判斷）或涉及違法與否而對於公

司的法律風險和監管產生影響等金額影響之量的指標，與錯

誤或不實情況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聲譽或市

場信任影響程度之質的指標。又公司資金動撥，須與會計作

帳相互勾稽核銷，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守會計入帳原則，無論

是虛偽交易、虛偽報銷、虛增存貨、盜賣存貨、掩飾關係人

交易等舞弊事件，該等掏空公司資產虛捏之不實文件，必須

檢附為會計入帳憑證，經持續過帳至財務報告，致生財報不

實結果，而為連結非常規交易等相關犯罪的必經之路。法制

上雖課以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責任，惟若公司

刻意美化財報或會計師進行抽樣查核卻未發現，仍會卸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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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監控單位之監控機制，尚無從據此反面推論相關交易

之真實性。

　　原判決就其認定事實一、三、四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相關

財務報表，已說明如何依財報編製準則規定之會計原則，參

考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關於重編財務報表之門檻、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西元199

9年5月發布）關於財務報表錯誤重大性之判斷因素等「量性

指標」、「質性指標」，綜合判斷相關財務報表之內容虛

假，對於達威公司業務、財務、資本、現金、或涉及違法之

情節，足使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投資人、主管機

關因接觸該等不實資訊，產生錯誤判斷、決策之風險，而從

資訊使用者之立場考量判斷為具重大性之不實資訊，有違反

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範之情形，於法尚無不合。又廖國財

為達威公司董事，稽之卷內資料，達威公司財務報告關於該

公司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達威公

司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均

記載董事長廖國財（原名為廖國宏）、會計主管林俊良（見

原審卷四第526至529頁）。廖國財主張其非相關財務報表之

行為負責人，並指原判決僅謂虛偽交易導致財務報表內容有

誤，卻未說明究竟應如何記載，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

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審判程序更新之規定，旨在促使法院於續行開庭時，重新實

施應於審判期日踐行之程序。稽之原審筆錄記載，111年12

月21日行審判程序時，雖距前次審判期日已逾15日，然其於

續行審判期日除告知更新審判程序，詢問當事人關於前次筆

錄記載之意見外，並重新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事

項、命上訴人陳述上述要旨、調查證據並行言詞辯論等，有

該次審判程序筆錄記載為憑（見原審卷六第159至196頁）。

葉新村誤以原審未踐行告知前次開庭審判筆錄要旨，即有違

反更新審判程序規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其雖

指原判決理由僅說明本件事實一為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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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所及，且告知罪名予被告等人充分辯論之機會，而變更檢

察官起訴之法條，卻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作為判

斷依據。惟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係屬法院審判之職權，法

院在不妨害起訴同一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所

載法條或法律見解之拘束。則原判決既係於基本事實同一之

範圍內，說明前開審理依據，縱使疏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

0條規定，而有微瑕，尚不得指為違法。葉信村指摘原判決

就前開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依前開說明，亦難認

係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

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原判決就林俊良、廖國財、

葉信村等人是否知悉事實一之虛假交易一節，說明依葉千楓

先前以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於103年9月11日在調查局調查時

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等相關事項，認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此部分犯罪事

實存否所必要，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而有證據能力等

旨（見原判決第12頁），於法尚無不合。另綜合葉千楓供稱

其藉此程序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應付帳款等陳述（見原

判決第27頁）而為虛假交易之判斷。所敘林俊良、廖國財、

葉信村是否知情，或相關交易是否虛偽二者並非全然相同，

尚無理由矛盾之情形。且原判決並非單憑葉千楓所為調詢陳

述距案發時間較近，或引用經勘驗確認而與供述內容不符之

筆錄記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採認葉千楓於調查中之供

述，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之規定，核

係就原判決已為適當論敘的事項，以自己之說詞，再事爭

辯，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基於前開事證，

僅認定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下稱葉千楓等3人）與謝

文正就事實一所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為共同

正犯，葉信村則係知情配合而提供助力，不具共同犯罪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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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意思，應成立幫助犯。此外，未再擴張葉千楓等3人之共

犯規模，認定未經起訴之達威公司之倉管、採購、會計等事

務人員不具犯罪認識而不知情；且未擴大認定上訴人等4人

尚有被訴之95、96年度或附表一其他編號所示虛假交易，雖

理由說明較為簡略，然於其判決意旨及結果尚不生影響，且

非不利於上訴人等4人，廖國財、葉信村據此指原判決理由

矛盾，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稽之卷內筆錄記載，經原審提示卷內資料調查後，由審判長

詢問上訴人等4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等4人

及其等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見原審卷六第184頁）。

則原審斟酌卷附筆錄之記載，依卷內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

認定葉千楓實際操控瑞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勇國際有限

公司及達力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瑞恆等3家公司）關於事實

一所示交易之款項，及達威公司因事實三、四所受損害，另

說明不論東莞泛邦是否遭搶，均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

而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難謂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

未予調查之違誤。林俊良徒謂原審未以電話聯絡簡君瑞家人

確認其到庭可能，未調查Data Vision公司股權經出售後之

東莞泛邦真實狀況、是否仍在達威公司及香港泛邦之管領範

圍，事實三、四相關款項之完整金流及達威公司匯款予香港

廣成之款項名目；葉信村漫指原審未調查瑞恆等3家公司之

帳務資料、金流情形及進貨成本，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

之違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

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

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但書規定僅係得減輕其刑，而

非必須減輕其刑，是否減輕其刑，為事實審法院在符合法定

要件前提下之裁量權限，其裁量權之行使，倘無濫用或顯然

失當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之量定，係實體法

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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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依其所認定葉千楓貫

穿事實一相關流程安排之參與分工事實，認其犯罪情節不在

廖國財、林俊良等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之下，說明何以不依

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旨，係其裁量職權之適法

行使，於法尚無不合，葉千楓截取原判決之片段用語，徒謂

其因彩晶公司欠款壓力始與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共同犯罪，

並非主導犯罪之人，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

刑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核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

判決關於林俊良如事實四所示犯行部分，已說明依證交法第

171條第5項前段在偵查中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如何以其行

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等一切情狀而為

量刑，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亦未

高於原審就其所犯事實一、二、三各罪之刑，尚無違背公平

正義情形，關於事實二部分亦詳述其估算犯罪所得及諭知發

還、沒收、追徵之認定依據。林俊良依憑其主觀意見，指摘

原審關於事實四之量刑過重，且事實二之犯罪所得沒收認定

不當，均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與犯罪所得估算職權之行使，持

憑己意漫指為違法，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上訴人等4人上訴意旨猶持前詞，徒謂：事實一乃基於實質

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債務、讓葉千楓取得周轉時間，得

以借新還舊所為經磋商判斷之交易，相關資金亦有回流，無

犧牲達威公司最佳利益或違背忠實義務之情形，或稱相關交

易物流屬實或謂不知物流情形，或指原判決事實關於「廖國

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用語不明，或謂財務報

表經會計師簽證，已為真實交易之查核而非不合營業常規之

虛假交易或特別背信行為。葉信村另指原審判決程序違法，

且辯稱其不知彩晶公司欠債情形及達威公司之帳務作業，相

關交易均有移轉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乃達威公司與彩晶公

司民事上的融資性買賣（租賃），並應扣除瑞恆等3家公司

之成本開銷，及按彩晶公司舊債展延之利益計算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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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財另稱其非決定相關交易之人，且不知事實三之交易情

形，亦非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達威公司關於事實一所受

損害尚應扣除彩晶公司先前之欠款金額。林俊良另稱其有提

出不希望繼續與彩晶公司交易之建議，且在客戶基本資料卡

上提醒特別注意交易風險管控；Data Vision公司之股權交

易並非賤售達威公司資產，其無違背職務使達威公司為不利

益之交易之情形，且未取得Data Vision公司股權，原審未

傳喚簡君瑞到庭，未調查東莞泛邦、香港泛邦及Data Visio

n公司之後續情形，而就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

之原因、價值認定與相關沒收之諭知不當；其非自始知悉事

實三之交易並無物流而有參與此部分虛假交易，原審未調查

達威公司匯款至香港廣成帳戶之匯款名目、金流資料及資金

究竟流向何處，誤認林俊良於第一審供述之假設前提，而為

不利之認定；其雖坦承有協助謝文正處理達威公司與香港駿

盟之虛偽佣金事務，然未自白達威公司給付佣金予陳月英之

事實，原判決引用其關於支付佣金之供述，又謂該等資金最

終應係謝文正個人使用，有判決理由矛盾且量刑過重之違誤

等語。均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原審採證認事及其他得為自由裁

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非

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

執為指摘，核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

回。

十、復按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

　　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

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

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本件原判決當事人僅上訴

人等4人及宏通公司（另詳後述）合法提起上訴，上訴人等4

人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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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參與人之沒收判決部分，無須併列原審其他參與人

為本判決之當事人。

貳、關於參與人宏通公司部分：

　　按清算人係清算中公司之執行清算事務及代表公司之法定必

備機關，其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公司。而股份有限

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

生，係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

的，且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亦不盡

相同。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雖以其向法院聲請宏通公

司清算完結，因公司資產不足抵償負債，無剩餘財產可供分

配，無法完成普通清算程序，未能准予清算完結聲報為由，

向法院提出民事陳報清算人請辭狀及辭職書，然所提辭職書

僅謂「此致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未有相關股東會之記

載，所陳清算完結之聲請，復未經法院准予備查，即其清算

程序尚未終結（見本院卷2第723頁）。原審以宏通公司清算

程序未完成，裁定宏通公司參與本案沒收程序，理由說明雖

較簡略，然在宏通公司有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以周銀來

為宏通公司代表人繼續執行職務，與前開清算人與公司委任

關係之旨無違，尚不影響判決結果。至於宏通公司有無剩餘

財產可供分配、是否指定其他代表人執行相關程序，則屬犯

罪所得之執行範疇。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仍謂其已辭

任宏通公司之清算人，並非宏通公司代表人，原判決關於宏

通公司沒收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

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顯非適

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

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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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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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089號
上  訴  人  葉千楓（原名葉盈吟）








選任辯護人  沈宜生律師
上  訴  人  廖國財（原名廖國宏）








選任辯護人  廖經晟律師
上  訴  人  林俊良                    




選任辯護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王筱涵律師
上  訴  人  葉信村                      






選任辯護人  曾大中律師
            黃國益律師
            王世華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周銀來                                 


代  理  人  洪珮琪律師 
            廖正幃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8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08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部分：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下合稱上訴人等4人）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二（僅林俊良）、三（僅廖國財、林俊良）、四（僅林俊良）所示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千楓（事實一）、廖國財（事實三）、林俊良（事實三、四）部分不當之科刑判決，及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林俊良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部分無罪之判決（另維持第一審諭知廖國財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該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告確定），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分別從一重論葉千楓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7年2月；林俊良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1罪刑、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3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廖國財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各1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葉信村幫助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及諭知相關沒收等。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包括虛假交易、不正當的資產處分（以異常低價或不符合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或轉讓資產，涉及虛假或不透明的價格安排）、不當的關係人交易（以異常優惠的條件出售資產、提供貸款或服務）、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透過成立空殼公司募集資金用以收購未上市公司，讓被併購的公司能夠借殼上市）等類型；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則應以行為當時而非行為後作為實體上之判斷標準。倘行為當時對於交易風險性評估逾越一般人合理期待，且造成損害結果，縱使日後將資金移轉回流公司，仍屬不利益之交易。同條項第3款關於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基於不法意圖，利用其權力和控制地位，將公司資產非法轉移或抽取，造成公司財務資源損失之掏空行為，亦常藉由虛假交易、人為壓低資產價值（降低資產的評估價值，通過不當的減值處理，減少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數額，從而掩蓋資金流出的事實）、操縱股東會或董事會決策（使股東會或董事會批准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或資金轉移、不公開重大資金操作、隱瞞真實的財務狀況）、隱匿或操控資產負債表（虛報應收帳款、過度估算資產或收入、掩飾公司資金流出、隱瞞公司資產之真實價值，將掏空行為掩蓋在財報中）、不正當的資金轉移（將公司的資金或資產轉移至私人帳戶或其他不明帳戶、使用公司資金支持不相關的私人項目或非業務性開支，從而實現資產的非法提取目的）、不當關係人交易、出售或隱匿不良資產等手法為之。又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為加重本刑要件之規定，著眼於行為人所為對金融交易秩序危害之程度，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現行法規定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時，加重其處罰，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復以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及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載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證人前後供述不盡一致，或不同證人間對於同一待證事實所證相互齟齬，而採信其中部分之陳述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供述之理由，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屬有間。
　㈠原判決已就所有採為論罪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加以論敘。並說明係：
　　⒈依憑上訴人等4人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彩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彩晶公司）財務長張振倫陳述其所見彩晶公司當時之產能與業務、訂單規模，暨葉千楓指示其持續向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新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達威公司）訂貨所稱事由，葉信村、顏冏潭陳述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通公司）、中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鈞公司）相關交易全由葉千楓指示安排，其等不知物流情形，只要配合紙上作業，即可獲取固定利潤等情，佐以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之相關單據資料欄所示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
　　　、23、24所示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間之進銷交易，係由達威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廖國財、財務兼會計經理林俊良，經當時之達威公司代表人謝文正（已於民國97年12月23日死亡）建議，與葉千楓約定，藉由該等紙上交易流程，由達威公司以貨款名義付款給葉千楓安排之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取得一定比例之報酬後，轉給葉千楓掌控之其他公司，使葉千楓取得款項用以清償彩晶公司之舊債，相關交易方均無交易真意，且根本沒有物流，只是藉此製造金流，為對達威公司不利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所造成達威公司因該虛假交易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押匯與直接付款所造成之資金或資產流失金額，經對比其現金流量情形，已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掏空公司金額逾500萬元，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稽之卷內達威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記載，其應收帳款明細表列載97年12月31日對彩晶公司應收貨款231,609仟元，高於96年12月
　　　31日應收帳款明細表所列金額，且此「應收帳款231,609仟元未能如期收回」亦列載於97年度財務告之「繼續經營之疑慮」（見原審卷四第572、360、557頁）。
　　⒉綜合林俊良之部分供述，卷內「泛邦經營評估事宜」報告書（原判決記載為林俊良於97年12月14日製作之簽呈，下稱本件簽呈）、達威公司97年財務報表附註、97年12月30日達威公司與曹剛挺訂定之合約書、曹剛挺授權林俊良處理本件投資相關事宜之授權證明書及Data Vision公司（簡稱）股票簽收單、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無敵科技）函文、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等證據資料，說明依東莞泛邦在97年度前3季之營業收入及盈餘、無敵科技與香港泛邦之交易流程及迄98年3月間仍向香港泛邦下單等事證，判斷東莞泛邦縱使有遭打劫，也不會造成Data Vision公司僅剩1,000元美金淨值之依據，佐以林俊良未先取具Data Vision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在本件簽呈記載與無敵科技下單情形不符之事項，逕謂東莞泛邦因客戶訂單大幅縮減等情，資產遠低於負債，提出以1,000元美金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並自行支付款項使達威公司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處分予未曾出面，事後亦未進入相關公司經營之人頭曹剛挺等情，認定事實二所示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乃林俊良基於不法意圖，假造東莞泛邦虧損嚴重程度，以賤賣達威公司資產，所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復載敘如何依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東莞泛邦之持股情形，判斷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值實際來自東莞泛邦，審酌林俊良虛偽倒填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處分日期，所提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營收數據顯然違背邏輯，相關營收、盈餘、損失等數字並不足採，連帶影響達威公司97年度（97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中認列對Data Vision公司投資損益及Data Vision公司股權帳面價值數額亦不可信，乃以達威公司97年9月30日第3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帳面價值，計算達威公司因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而受有重大損害，並據此估算林俊良以當時匯率計算之犯罪所得為88,824,449元。
　　⒊綜合林俊良、廖國財之部分供述，證人林清華（即香港廣成公司〈下稱香港廣成〉，登記負責人為林清華之配偶陳月英）、陳月英、楊承豐、周碧玉之證言，佐以Data Vision公司與香港三丸公司（下稱香港三丸）之代理採購協議、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之國外進貨單、達威公司內部簽呈、報廢簽呈報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98年7月1日函復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說明書、達威公司98年6月30日函復櫃買中心函文、達威公司98年底盤點清冊節本、達威公司相關呆滯庫存加強盤點清冊節本等證據資料，認定達威公司藉銷售給香港三丸預先備料為由，由廖國財指揮下屬製作採購書面，再由林俊良登載入帳並付款，為如事實三所示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進貨之虛假交易，事後「報廢」相關進貨程序之記載，只是為了消除帳上存貨所使用之虛偽名目，均無真實物流，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現金流量情形，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
　　⒋依憑林俊良於第一審表示認罪之自白及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陳月英之證言，佐以卷內由謝文正代表達威公司與香港駿盟公司（下稱香港駿盟）簽立之佣金合約書、達威公司支付給香港駿盟之佣金總表及轉帳傳票、付款申請單、香港駿盟收受佣金發票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認定香港駿盟與陳月英均無提供服務予達威公司之情形，林俊良乃配合謝文正所稱避免其他公司欠款成為呆帳之說詞進行作帳，而為事實四所示使達威公司虛偽付佣給香港駿盟及陳月英之虛假交易，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達威公司當時之現金資產情形，認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
　　至於原判決就事實一之交易記載「實際上根本沒有物流，『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以紙上作業方式完成出貨流程文件及進貨、盤點紀錄」（見原判決第6頁第28至30行），用語雖欠清晰，然依同段事實關於「由廖國財指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採購經理周碧玉等人，向葉千楓所事先安排顏冏潭之中鈞公司及葉信村之宏通公司下單虛偽採購」（見同頁第19至21行）之記載，暨其判決理由載敘廖國財「利用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內部倉管、採購、會計等相關人員犯前揭罪行」（見原判決第76頁第10至12行），顯係廖國財指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誤載，而不影響其判決本旨。
　㈡另就上訴人等4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主要理由，即葉千楓否認附表一部分編號所示交易係屬虛偽不實，或稱相關交易乃其一人所為，其他上訴人均不知情；廖國財否認犯罪，辯稱事實一之相關帳務製作，乃為延續達威公司存續而不得不為，並非刻意造成公司損害，且相信素有交易往來之葉千楓，也有進行物流及金流查核，而無虛偽交易或美化財報之犯意與犯行；事實三係由謝文正主導，其未參與亦不知情。林俊良辯稱事實一係依採購單位之申請及謝文正核准之內容，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付款給宏通公司及中鈞公司，且在96年底察覺彩晶公司有遲延付款之交易風險後，有向謝文正建議不要再繼續交易，97年5月間陪同廖國財去向葉千楓催討欠款，不知事實一為虛假交易；事實二係因東莞泛邦遭不明人士侵入搶劫，造成重大損失且面臨客戶求償及抽單，達威公司無力對東莞泛邦挹注資金，在未能清點東莞泛邦資產，達威公司即無法如期出具財務報告之情形下，與簽證會計師諮詢，並由廖國財請其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金定為1,000元美金後，上簽辦理出售，其無權決定是否出售，相關處分對達威公司亦無不利，且非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亦未轉為其私人掌控，而無背信或侵占達威公司資產之情形；事實三是在97年底抽點存貨時，發現有異，經詢問謝文正始知為假交易，為從帳上銷除貨物方以倉庫滲水為料報廢該批貨物，而非自始知悉為假交易；事實四關於香港駿盟部分，是應謝文正要求配合辦理相關事宜，僅屬幫助行為而非共犯，陳月英部分因有介紹新福貿電子有限公司（下稱新福貿公司）之交易機會，且達威公司確有銷貨給新福貿公司，此部分佣金合約並無不法，而無申報不實之情形。葉信村辯稱宏通公司是單純的貿易公司，本不參與送貨、驗貨過程，其亦不知彩晶公司有積欠達威公司款項未結或有透過假交易延緩付款時間之虛假交易情形等語。說明：
　  ⒈廖國財於103年9月11、12日調詢及偵訊供稱因葉千楓無法還款，而與林俊良討論後，依謝文正建議，經葉千楓同意以此方式取得資金用來支付達威公司帳款；林俊良於調詢供稱其有懷疑為假交易，但謝文正堅持進行，遂本於如果繼續進行就是要彩晶公司償還原應收帳款，減少應收呆帳，而認為可以繼續進行交易；葉信村於調詢及偵訊供稱其全程聽任葉千楓安排，未確認物流，且知悉宏通公司之進貨供應商亦為葉千楓所掌控，顯有達威公司相關交易款項終會流入葉千楓控制之預見；暨附表一所載之相關單據資料、第一審勘驗葉千楓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等事證，推理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於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23、
　　　24所示交易之初，即就相關交易與彩晶公司無力給付舊債等情討論聯繋，而有虛假交易之主觀犯意與犯行，葉信村則係知情而提供助力。　　　
　  ⒉證人即達威公司簽證會計師蕭翠慧證述其是向林俊良表述合併報表之規定，且在98年4月30日出具查核報告前，經告知達威公司業已出售Data Vision公司全部股權，雖有要求相關出售文件及97年度香港泛邦與東莞泛邦的財務報表，以認列損益數字，但沒有去查核東莞泛邦的帳務；佐以林俊良在98年6月4日回覆櫃買中心關於達威公司97年度認列對子公司投資損失大幅增加之原因，並要求達威公司提供東莞泛邦提列資產減損損失及存貨跌價損失之計算依據時，所稱無敵科技自97年10月開始減緩提供訂單予東莞泛邦，自97年11月以後即未提供新訂單，且對提供未來年度訂單之情況亦未明確表示，致使東莞泛邦多條生產線97年12月開始停工等語，與無敵科技迄98年3月仍有持續下單之事實不符；衡以林俊良身為財務主管，自承知悉處分公司資產應有合理（價格）依據，卻在未有相關資料亦未
　　　查核確認情形下，違背職務，擬具本件簽呈，以倒填日期且無計算依據之方式，向達威公司董事會提出追認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案，認有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故意；另依林俊良供稱曹剛挺是其找來的人，事後未進入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或東莞泛邦，該1,000元美金是由林俊良支付等情，推理曹剛挺僅是林俊良覓得之人頭，相關資產實則為林俊良所取得，復說明東莞泛邦即使遭搶，在不具相關財務數據之情形下，仍不足為Data Vision公司幾無財產價值之證明，卷內其他有利之證據，何以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各等旨。
　　⒊依林俊良出面委請陳月英配合開立香港廣成及香港駿盟供達威公司作為製造金流之紙上公司，且於偵查程序供述所知達威公司與香港三丸及香港廣成之交易情形，及相關款項原擬作為沖轉其他公司借款，仍依謝文正指示辦理等情事，顯已清楚知悉達威公司與香港廣成並無交易之實，猶配合辦理採購進貨與事後報廢等紙上作業。廖國財為達威公司副總經理，卻在不知交易（謝文正叫其不要過問香港業務）之情形下，逕行「配合完成流程」、「處理程序」，指示達威公司採購人員按其提供之數量與金額，完成如事實三所示與香港廣成高額採購及進出貨單據，顯無不知虛偽交易之可能。
　　⒋依林俊良於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因謝文正有資金需求，要以達威公司資金協助周轉，故由陳月英提供香港駿盟、香港廣成及其個人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其則配合辦理讓公司資金順利支出供謝文正運用，認定林俊良就支付假佣金予陳月英一節顯屬知情。稽之卷內筆錄，林俊良於調查時就配合謝文正及陳月英製作假交易部分，雖僅稱「達威公司只要是與TALENT公司（駿盟公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的交易都是假交易，假交易包括金流及物流，這些交易都是沒有真實的物流，全部都是文書的製作而已…」，然亦陳明「我現在願意坦承相關的事情，陳月英就是董事長（即謝文正）的朋友，也是林清華的配偶，陳月英提供TALENT公司（駿盟公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及其『個人』的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當時董事長謝文正有資金的需求，需要做一些假交易，以公司的資金協助他去周轉…」、「（新福貿公司與達威公司的交易詳情）…為了讓達威公司能夠順利插入新德公司與新福貿公司，所以達威公司必須增加進貨的價差賣給新福貿公司，但是新福貿公司就只同意支付與新德公司交易時相同的款項，所以增加的價差就是先以支付給陳月英佣金，再匯回回衝新福貿公司多餘的應收帳款」（見他字卷三第90頁），即無因陳月英提供服務而給付佣金之事實等情相符。
　　載敘上訴人等4人於第二審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足採，卷內其他有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證據，如何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說明。
　㈢原判決已敘明事實一乃達威公司在彩晶公司積欠鉅額貨款未能如期給付之前提下，所為不具交易真意且無相關物流之虛假進銷（含達威公司銷貨予彩晶公司及向宏通公司、中鈞公司進貨），而有支出款項予宏通公司、中鈞公司之情形，經宏通公司、中鈞公司抽取一定比例之報酬後，再由葉千楓以其掌控之其他公司操作金流及紙上交易作業。事實三、四係由林俊良出面要求林清華配合成立紙上公司（香港廣成、香港駿盟），做為達威公司金流窗口，且有提供陳月英個人帳戶，林俊良並有聯繫陳月英匯款事宜，而與謝文正共同使達威公司所為虛假之貨物或佣金交易（未認定林俊良掏空達威公司資產）。其事實及理由已記明虛假交易之過程、損害程度及認定依據，並與主文所為論罪相符，部分理由雖屬贅載或有微瑕，但除去仍不影響原判決結果，且依前述不利益交易行為時致達威公司所受損害，林俊良、廖國財不知事實三、四（僅林俊良）資金是否確實流入謝文正個人私用而有掏空公司資產之判斷說明，尚非不利於林俊良、廖國財之認定。
　㈣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本件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使達威公司所受相關損害之判斷，非僅憑共犯或單一證人之供述、證述或只憑稅法概念，即為不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認定，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反經驗、論理、無罪推定等證據法則，證據調查未盡、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依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同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財務報告之內容應按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財報編製準則）第3條規定，依財報編製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定者，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且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證交法第14條第1、2、3項亦有明定。旨在真實報導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全面且準確之紀錄，幫助投資人投資、銀行授信等相關利益者做出合理的決策，並為證券主管機構提供企業合規運營的證據，即應保證合法披露責任。倘未依相關準則，而有誤導性或錯誤的財務數字、未披露關鍵資訊、持續性或反覆性的問題，影響相關資訊使用者之決策、判斷，即可認定為重大不實。即使財務報表中的錯誤或不實陳述，對於公司而言看似微小，但如果對投資者、股東、證券主管機構等利益相關者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仍應視為重大不實。申言之，應由其錯誤、虛假信息或財務報表的偏差，在質量、金額上對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決策或評估影響為據。相關判斷標準包括財報不實所影響到公司的核心業務或主要財務指標（如虛增的銷售或虛假的收入認定，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收入、毛利、淨利等獲利能力和未來的發展）、資本結構（如財報錯誤掩蓋實際的債務危機，誤導投資者對公司財務穩定性和償債能力之評估）、現金流（如虛報應收帳款或存貨，影響公司正常運營能力和資金流動性之判斷）或涉及違法與否而對於公司的法律風險和監管產生影響等金額影響之量的指標，與錯誤或不實情況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聲譽或市場信任影響程度之質的指標。又公司資金動撥，須與會計作帳相互勾稽核銷，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守會計入帳原則，無論是虛偽交易、虛偽報銷、虛增存貨、盜賣存貨、掩飾關係人交易等舞弊事件，該等掏空公司資產虛捏之不實文件，必須檢附為會計入帳憑證，經持續過帳至財務報告，致生財報不實結果，而為連結非常規交易等相關犯罪的必經之路。法制上雖課以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責任，惟若公司刻意美化財報或會計師進行抽樣查核卻未發現，仍會卸除此一外部監控單位之監控機制，尚無從據此反面推論相關交易之真實性。
　　原判決就其認定事實一、三、四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相關財務報表，已說明如何依財報編製準則規定之會計原則，參考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關於重編財務報表之門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西元1999年5月發布）關於財務報表錯誤重大性之判斷因素等「量性指標」、「質性指標」，綜合判斷相關財務報表之內容虛假，對於達威公司業務、財務、資本、現金、或涉及違法之情節，足使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投資人、主管機關因接觸該等不實資訊，產生錯誤判斷、決策之風險，而從資訊使用者之立場考量判斷為具重大性之不實資訊，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範之情形，於法尚無不合。又廖國財為達威公司董事，稽之卷內資料，達威公司財務報告關於該公司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達威公司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均記載董事長廖國財（原名為廖國宏）、會計主管林俊良（見原審卷四第526至529頁）。廖國財主張其非相關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並指原判決僅謂虛偽交易導致財務報表內容有誤，卻未說明究竟應如何記載，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審判程序更新之規定，旨在促使法院於續行開庭時，重新實施應於審判期日踐行之程序。稽之原審筆錄記載，111年12月21日行審判程序時，雖距前次審判期日已逾15日，然其於續行審判期日除告知更新審判程序，詢問當事人關於前次筆錄記載之意見外，並重新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事項、命上訴人陳述上述要旨、調查證據並行言詞辯論等，有該次審判程序筆錄記載為憑（見原審卷六第159至196頁）。葉新村誤以原審未踐行告知前次開庭審判筆錄要旨，即有違反更新審判程序規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其雖指原判決理由僅說明本件事實一為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所及，且告知罪名予被告等人充分辯論之機會，而變更檢察官起訴之法條，卻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作為判斷依據。惟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係屬法院審判之職權，法院在不妨害起訴同一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法條或法律見解之拘束。則原判決既係於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說明前開審理依據，縱使疏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而有微瑕，尚不得指為違法。葉信村指摘原判決就前開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依前開說明，亦難認係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原判決就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等人是否知悉事實一之虛假交易一節，說明依葉千楓先前以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於103年9月11日在調查局調查時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等相關事項，認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此部分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而有證據能力等旨（見原判決第12頁），於法尚無不合。另綜合葉千楓供稱其藉此程序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應付帳款等陳述（見原判決第27頁）而為虛假交易之判斷。所敘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是否知情，或相關交易是否虛偽二者並非全然相同，尚無理由矛盾之情形。且原判決並非單憑葉千楓所為調詢陳述距案發時間較近，或引用經勘驗確認而與供述內容不符之筆錄記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採認葉千楓於調查中之供述，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之規定，核係就原判決已為適當論敘的事項，以自己之說詞，再事爭辯，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基於前開事證，僅認定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下稱葉千楓等3人）與謝文正就事實一所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為共同正犯，葉信村則係知情配合而提供助力，不具共同犯罪之主觀意思，應成立幫助犯。此外，未再擴張葉千楓等3人之共犯規模，認定未經起訴之達威公司之倉管、採購、會計等事務人員不具犯罪認識而不知情；且未擴大認定上訴人等4人尚有被訴之95、96年度或附表一其他編號所示虛假交易，雖理由說明較為簡略，然於其判決意旨及結果尚不生影響，且非不利於上訴人等4人，廖國財、葉信村據此指原判決理由矛盾，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稽之卷內筆錄記載，經原審提示卷內資料調查後，由審判長詢問上訴人等4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等4人及其等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見原審卷六第184頁）。則原審斟酌卷附筆錄之記載，依卷內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認定葉千楓實際操控瑞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勇國際有限公司及達力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瑞恆等3家公司）關於事實一所示交易之款項，及達威公司因事實三、四所受損害，另說明不論東莞泛邦是否遭搶，均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而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難謂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林俊良徒謂原審未以電話聯絡簡君瑞家人確認其到庭可能，未調查Data Vision公司股權經出售後之東莞泛邦真實狀況、是否仍在達威公司及香港泛邦之管領範圍，事實三、四相關款項之完整金流及達威公司匯款予香港廣成之款項名目；葉信村漫指原審未調查瑞恆等3家公司之帳務資料、金流情形及進貨成本，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但書規定僅係得減輕其刑，而非必須減輕其刑，是否減輕其刑，為事實審法院在符合法定要件前提下之裁量權限，其裁量權之行使，倘無濫用或顯然失當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依其所認定葉千楓貫穿事實一相關流程安排之參與分工事實，認其犯罪情節不在廖國財、林俊良等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之下，說明何以不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旨，係其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於法尚無不合，葉千楓截取原判決之片段用語，徒謂其因彩晶公司欠款壓力始與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共同犯罪，並非主導犯罪之人，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核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林俊良如事實四所示犯行部分，已說明依證交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在偵查中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如何以其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亦未高於原審就其所犯事實一、二、三各罪之刑，尚無違背公平正義情形，關於事實二部分亦詳述其估算犯罪所得及諭知發還、沒收、追徵之認定依據。林俊良依憑其主觀意見，指摘原審關於事實四之量刑過重，且事實二之犯罪所得沒收認定不當，均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與犯罪所得估算職權之行使，持憑己意漫指為違法，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上訴人等4人上訴意旨猶持前詞，徒謂：事實一乃基於實質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債務、讓葉千楓取得周轉時間，得以借新還舊所為經磋商判斷之交易，相關資金亦有回流，無犧牲達威公司最佳利益或違背忠實義務之情形，或稱相關交易物流屬實或謂不知物流情形，或指原判決事實關於「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用語不明，或謂財務報表經會計師簽證，已為真實交易之查核而非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或特別背信行為。葉信村另指原審判決程序違法，且辯稱其不知彩晶公司欠債情形及達威公司之帳務作業，相關交易均有移轉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乃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民事上的融資性買賣（租賃），並應扣除瑞恆等3家公司之成本開銷，及按彩晶公司舊債展延之利益計算犯罪所得。廖國財另稱其非決定相關交易之人，且不知事實三之交易情形，亦非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達威公司關於事實一所受損害尚應扣除彩晶公司先前之欠款金額。林俊良另稱其有提出不希望繼續與彩晶公司交易之建議，且在客戶基本資料卡上提醒特別注意交易風險管控；Data Vision公司之股權交易並非賤售達威公司資產，其無違背職務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之情形，且未取得Data Vision公司股權，原審未傳喚簡君瑞到庭，未調查東莞泛邦、香港泛邦及Data Vision公司之後續情形，而就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原因、價值認定與相關沒收之諭知不當；其非自始知悉事實三之交易並無物流而有參與此部分虛假交易，原審未調查達威公司匯款至香港廣成帳戶之匯款名目、金流資料及資金究竟流向何處，誤認林俊良於第一審供述之假設前提，而為不利之認定；其雖坦承有協助謝文正處理達威公司與香港駿盟之虛偽佣金事務，然未自白達威公司給付佣金予陳月英之事實，原判決引用其關於支付佣金之供述，又謂該等資金最終應係謝文正個人使用，有判決理由矛盾且量刑過重之違誤等語。均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原審採證認事及其他得為自由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非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核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十、復按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
　　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本件原判決當事人僅上訴人等4人及宏通公司（另詳後述）合法提起上訴，上訴人等4人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其他參與人之沒收判決部分，無須併列原審其他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
貳、關於參與人宏通公司部分：
　　按清算人係清算中公司之執行清算事務及代表公司之法定必備機關，其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生，係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的，且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亦不盡相同。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雖以其向法院聲請宏通公司清算完結，因公司資產不足抵償負債，無剩餘財產可供分配，無法完成普通清算程序，未能准予清算完結聲報為由，向法院提出民事陳報清算人請辭狀及辭職書，然所提辭職書僅謂「此致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未有相關股東會之記載，所陳清算完結之聲請，復未經法院准予備查，即其清算程序尚未終結（見本院卷2第723頁）。原審以宏通公司清算程序未完成，裁定宏通公司參與本案沒收程序，理由說明雖較簡略，然在宏通公司有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以周銀來為宏通公司代表人繼續執行職務，與前開清算人與公司委任關係之旨無違，尚不影響判決結果。至於宏通公司有無剩餘財產可供分配、是否指定其他代表人執行相關程序，則屬犯罪所得之執行範疇。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仍謂其已辭任宏通公司之清算人，並非宏通公司代表人，原判決關於宏通公司沒收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089號
上  訴  人  葉千楓（原名葉盈吟）




選任辯護人  沈宜生律師
上  訴  人  廖國財（原名廖國宏）




選任辯護人  廖經晟律師
上  訴  人  林俊良                    


選任辯護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王筱涵律師
上  訴  人  葉信村                      



選任辯護人  曾大中律師
            黃國益律師
            王世華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周銀來                                 

代  理  人  洪珮琪律師 
            廖正幃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2年3月29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8號，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0824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部分：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
    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
    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
    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
    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
    下合稱上訴人等4人）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二（僅
    林俊良）、三（僅廖國財、林俊良）、四（僅林俊良）所示
    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千楓（事實一）、廖國財（事
    實三）、林俊良（事實三、四）部分不當之科刑判決，及林
    俊良、廖國財、葉信村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林俊良被
    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部分無罪之判決（另維持第一審諭知
    廖國財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檢
    察官該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告確定），改判均依想像競合
    犯分別從一重論葉千楓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7年2月
    ；林俊良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
    1罪刑、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3
    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廖國財共同犯證交法
    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
    各1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葉信村幫助犯證交
    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4年6
    月；及諭知相關沒收等。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
    心證之理由。
三、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包括虛
    假交易、不正當的資產處分（以異常低價或不符合市場價值
    的價格出售或轉讓資產，涉及虛假或不透明的價格安排）、
    不當的關係人交易（以異常優惠的條件出售資產、提供貸款
    或服務）、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透過成立空殼公司募集資金
    用以收購未上市公司，讓被併購的公司能夠借殼上市）等類
    型；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則應以行為當時而非行為
    後作為實體上之判斷標準。倘行為當時對於交易風險性評估
    逾越一般人合理期待，且造成損害結果，縱使日後將資金移
    轉回流公司，仍屬不利益之交易。同條項第3款關於公司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基於不法意圖，利用其權力和控制地
    位，將公司資產非法轉移或抽取，造成公司財務資源損失之
    掏空行為，亦常藉由虛假交易、人為壓低資產價值（降低資
    產的評估價值，通過不當的減值處理，減少資產負債表上的
    資產數額，從而掩蓋資金流出的事實）、操縱股東會或董事
    會決策（使股東會或董事會批准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或資金轉
    移、不公開重大資金操作、隱瞞真實的財務狀況）、隱匿或
    操控資產負債表（虛報應收帳款、過度估算資產或收入、掩
    飾公司資金流出、隱瞞公司資產之真實價值，將掏空行為掩
    蓋在財報中）、不正當的資金轉移（將公司的資金或資產轉
    移至私人帳戶或其他不明帳戶、使用公司資金支持不相關的
    私人項目或非業務性開支，從而實現資產的非法提取目的）
    、不當關係人交易、出售或隱匿不良資產等手法為之。又證
    交法第171條第2項為加重本刑要件之規定，著眼於行為人所
    為對金融交易秩序危害之程度，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
    果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現行法規定達新臺幣〈下同〉1億
    元以上）時，加重其處罰，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
    價額。復以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
    權，倘其採證及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載敘其取捨證
    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
    三審上訴理由。證人前後供述不盡一致，或不同證人間對於
    同一待證事實所證相互齟齬，而採信其中部分之陳述時，當
    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
    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供述之理由，而僅說
    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此與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屬有間。
　㈠原判決已就所有採為論罪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加以論敘。並說明係：
　　⒈依憑上訴人等4人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彩晶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彩晶公司）財務長張振倫陳述其所見彩晶
      公司當時之產能與業務、訂單規模，暨葉千楓指示其持續
      向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新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仍稱達威公司）訂貨所稱事由，葉信村、顏冏潭陳
      述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通公司）、中鈞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鈞公司）相關交易全由葉千楓指示安
      排，其等不知物流情形，只要配合紙上作業，即可獲取固
      定利潤等情，佐以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之相關單據
      資料欄所示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
      斷而認定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
　　　、23、24所示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
      間之進銷交易，係由達威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廖國財、財
      務兼會計經理林俊良，經當時之達威公司代表人謝文正（
      已於民國97年12月23日死亡）建議，與葉千楓約定，藉由
      該等紙上交易流程，由達威公司以貨款名義付款給葉千楓
      安排之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取得一
      定比例之報酬後，轉給葉千楓掌控之其他公司，使葉千楓
      取得款項用以清償彩晶公司之舊債，相關交易方均無交易
      真意，且根本沒有物流，只是藉此製造金流，為對達威公
      司不利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所造成達威公司因該
      虛假交易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押匯與直接付款所造成
      之資金或資產流失金額，經對比其現金流量情形，已遭受
      重大損害之結果，掏空公司金額逾500萬元，且因犯罪所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稽之卷內達威公
      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記載，其應收帳款明細表列載97年12月
      31日對彩晶公司應收貨款231,609仟元，高於96年12月
　　　31日應收帳款明細表所列金額，且此「應收帳款231,609
      仟元未能如期收回」亦列載於97年度財務告之「繼續經營
      之疑慮」（見原審卷四第572、360、557頁）。
　　⒉綜合林俊良之部分供述，卷內「泛邦經營評估事宜」報告
      書（原判決記載為林俊良於97年12月14日製作之簽呈，下
      稱本件簽呈）、達威公司97年財務報表附註、97年12月30
      日達威公司與曹剛挺訂定之合約書、曹剛挺授權林俊良處
      理本件投資相關事宜之授權證明書及Data Vision公司（
      簡稱）股票簽收單、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無敵科
      技）函文、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等證據資料，
      說明依東莞泛邦在97年度前3季之營業收入及盈餘、無敵
      科技與香港泛邦之交易流程及迄98年3月間仍向香港泛邦
      下單等事證，判斷東莞泛邦縱使有遭打劫，也不會造成Da
      ta Vision公司僅剩1,000元美金淨值之依據，佐以林俊良
      未先取具Data Vision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違反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在本件簽呈記載
      與無敵科技下單情形不符之事項，逕謂東莞泛邦因客戶訂
      單大幅縮減等情，資產遠低於負債，提出以1,000元美金
      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並自行支付款項使達威公司
      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處分予未曾出面，事後亦未進入
      相關公司經營之人頭曹剛挺等情，認定事實二所示達威公
      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乃林俊良基於不法意圖，假
      造東莞泛邦虧損嚴重程度，以賤賣達威公司資產，所為不
      合營業常規之交易。復載敘如何依Data Vision公司、香
      港泛邦、東莞泛邦之持股情形，判斷Data Vision公司股
      權價值實際來自東莞泛邦，審酌林俊良虛偽倒填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處分日期，所提東莞泛邦97年度
      各季自結損益表營收數據顯然違背邏輯，相關營收、盈餘
      、損失等數字並不足採，連帶影響達威公司97年度（97年
      12月31日）財務報表中認列對Data Vision公司投資損益
      及Data Vision公司股權帳面價值數額亦不可信，乃以達
      威公司97年9月30日第3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Da
      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帳面價值，計算達威公司因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而受有重大損害，並據此估算林俊
      良以當時匯率計算之犯罪所得為88,824,449元。
　　⒊綜合林俊良、廖國財之部分供述，證人林清華（即香港廣
      成公司〈下稱香港廣成〉，登記負責人為林清華之配偶陳月
      英）、陳月英、楊承豐、周碧玉之證言，佐以Data Visio
      n公司與香港三丸公司（下稱香港三丸）之代理採購協議
      、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之國外進貨單、達威公司內部簽呈
      、報廢簽呈報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98年7月1日函復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說明書、達威公司98年6
      月30日函復櫃買中心函文、達威公司98年底盤點清冊節本
      、達威公司相關呆滯庫存加強盤點清冊節本等證據資料，
      認定達威公司藉銷售給香港三丸預先備料為由，由廖國財
      指揮下屬製作採購書面，再由林俊良登載入帳並付款，為
      如事實三所示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進貨之虛假交易，事後
      「報廢」相關進貨程序之記載，只是為了消除帳上存貨所
      使用之虛偽名目，均無真實物流，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
      比現金流量情形，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
　　⒋依憑林俊良於第一審表示認罪之自白及部分不利己之供述
      ，證人陳月英之證言，佐以卷內由謝文正代表達威公司與
      香港駿盟公司（下稱香港駿盟）簽立之佣金合約書、達威
      公司支付給香港駿盟之佣金總表及轉帳傳票、付款申請單
      、香港駿盟收受佣金發票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認定香
      港駿盟與陳月英均無提供服務予達威公司之情形，林俊良
      乃配合謝文正所稱避免其他公司欠款成為呆帳之說詞進行
      作帳，而為事實四所示使達威公司虛偽付佣給香港駿盟及
      陳月英之虛假交易，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達威公司當
      時之現金資產情形，認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
      果。
　　至於原判決就事實一之交易記載「實際上根本沒有物流，『
    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以紙上作業方式完成
    出貨流程文件及進貨、盤點紀錄」（見原判決第6頁第28至3
    0行），用語雖欠清晰，然依同段事實關於「由廖國財指示
    不知情之達威公司採購經理周碧玉等人，向葉千楓所事先安
    排顏冏潭之中鈞公司及葉信村之宏通公司下單虛偽採購」（
    見同頁第19至21行）之記載，暨其判決理由載敘廖國財「利
    用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內部倉管、採購、會計等相關人員犯前
    揭罪行」（見原判決第76頁第10至12行），顯係廖國財指示
    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誤載，而不影響其判決本旨。
　㈡另就上訴人等4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主要理由，即葉千楓否認
    附表一部分編號所示交易係屬虛偽不實，或稱相關交易乃其
    一人所為，其他上訴人均不知情；廖國財否認犯罪，辯稱事
    實一之相關帳務製作，乃為延續達威公司存續而不得不為，
    並非刻意造成公司損害，且相信素有交易往來之葉千楓，也
    有進行物流及金流查核，而無虛偽交易或美化財報之犯意與
    犯行；事實三係由謝文正主導，其未參與亦不知情。林俊良
    辯稱事實一係依採購單位之申請及謝文正核准之內容，向銀
    行申請開立信用狀付款給宏通公司及中鈞公司，且在96年底
    察覺彩晶公司有遲延付款之交易風險後，有向謝文正建議不
    要再繼續交易，97年5月間陪同廖國財去向葉千楓催討欠款
    ，不知事實一為虛假交易；事實二係因東莞泛邦遭不明人士
    侵入搶劫，造成重大損失且面臨客戶求償及抽單，達威公司
    無力對東莞泛邦挹注資金，在未能清點東莞泛邦資產，達威
    公司即無法如期出具財務報告之情形下，與簽證會計師諮詢
    ，並由廖國財請其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金定為1,000元
    美金後，上簽辦理出售，其無權決定是否出售，相關處分對
    達威公司亦無不利，且非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亦未轉為其私人掌控，而無背信或侵
    占達威公司資產之情形；事實三是在97年底抽點存貨時，發
    現有異，經詢問謝文正始知為假交易，為從帳上銷除貨物方
    以倉庫滲水為料報廢該批貨物，而非自始知悉為假交易；事
    實四關於香港駿盟部分，是應謝文正要求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僅屬幫助行為而非共犯，陳月英部分因有介紹新福貿電子
    有限公司（下稱新福貿公司）之交易機會，且達威公司確有
    銷貨給新福貿公司，此部分佣金合約並無不法，而無申報不
    實之情形。葉信村辯稱宏通公司是單純的貿易公司，本不參
    與送貨、驗貨過程，其亦不知彩晶公司有積欠達威公司款項
    未結或有透過假交易延緩付款時間之虛假交易情形等語。說
    明：
　  ⒈廖國財於103年9月11、12日調詢及偵訊供稱因葉千楓無法
      還款，而與林俊良討論後，依謝文正建議，經葉千楓同意
      以此方式取得資金用來支付達威公司帳款；林俊良於調詢
      供稱其有懷疑為假交易，但謝文正堅持進行，遂本於如果
      繼續進行就是要彩晶公司償還原應收帳款，減少應收呆帳
      ，而認為可以繼續進行交易；葉信村於調詢及偵訊供稱其
      全程聽任葉千楓安排，未確認物流，且知悉宏通公司之進
      貨供應商亦為葉千楓所掌控，顯有達威公司相關交易款項
      終會流入葉千楓控制之預見；暨附表一所載之相關單據資
      料、第一審勘驗葉千楓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下
      稱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等事證，推理葉千楓、廖國財、
      林俊良於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23、
　　　24所示交易之初，即就相關交易與彩晶公司無力給付舊債
      等情討論聯繋，而有虛假交易之主觀犯意與犯行，葉信村
      則係知情而提供助力。　　　
　  ⒉證人即達威公司簽證會計師蕭翠慧證述其是向林俊良表述
      合併報表之規定，且在98年4月30日出具查核報告前，經
      告知達威公司業已出售Data Vision公司全部股權，雖有
      要求相關出售文件及97年度香港泛邦與東莞泛邦的財務報
      表，以認列損益數字，但沒有去查核東莞泛邦的帳務；佐
      以林俊良在98年6月4日回覆櫃買中心關於達威公司97年度
      認列對子公司投資損失大幅增加之原因，並要求達威公司
      提供東莞泛邦提列資產減損損失及存貨跌價損失之計算依
      據時，所稱無敵科技自97年10月開始減緩提供訂單予東莞
      泛邦，自97年11月以後即未提供新訂單，且對提供未來年
      度訂單之情況亦未明確表示，致使東莞泛邦多條生產線97
      年12月開始停工等語，與無敵科技迄98年3月仍有持續下
      單之事實不符；衡以林俊良身為財務主管，自承知悉處分
      公司資產應有合理（價格）依據，卻在未有相關資料亦未
　　　查核確認情形下，違背職務，擬具本件簽呈，以倒填日期
      且無計算依據之方式，向達威公司董事會提出追認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案，認有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且不
      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故意；另依林俊良供稱曹剛挺是其找來
      的人，事後未進入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或東莞泛
      邦，該1,000元美金是由林俊良支付等情，推理曹剛挺僅
      是林俊良覓得之人頭，相關資產實則為林俊良所取得，復
      說明東莞泛邦即使遭搶，在不具相關財務數據之情形下，
      仍不足為Data Vision公司幾無財產價值之證明，卷內其
      他有利之證據，何以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各等旨。
　　⒊依林俊良出面委請陳月英配合開立香港廣成及香港駿盟供
      達威公司作為製造金流之紙上公司，且於偵查程序供述所
      知達威公司與香港三丸及香港廣成之交易情形，及相關款
      項原擬作為沖轉其他公司借款，仍依謝文正指示辦理等情
      事，顯已清楚知悉達威公司與香港廣成並無交易之實，猶
      配合辦理採購進貨與事後報廢等紙上作業。廖國財為達威
      公司副總經理，卻在不知交易（謝文正叫其不要過問香港
      業務）之情形下，逕行「配合完成流程」、「處理程序」
      ，指示達威公司採購人員按其提供之數量與金額，完成如
      事實三所示與香港廣成高額採購及進出貨單據，顯無不知
      虛偽交易之可能。
　　⒋依林俊良於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因謝文正有資金需求
      ，要以達威公司資金協助周轉，故由陳月英提供香港駿盟
      、香港廣成及其個人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
      ，其則配合辦理讓公司資金順利支出供謝文正運用，認定
      林俊良就支付假佣金予陳月英一節顯屬知情。稽之卷內筆
      錄，林俊良於調查時就配合謝文正及陳月英製作假交易部
      分，雖僅稱「達威公司只要是與TALENT公司（駿盟公司）
      、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的交易都是假交易，假
      交易包括金流及物流，這些交易都是沒有真實的物流，全
      部都是文書的製作而已…」，然亦陳明「我現在願意坦承
      相關的事情，陳月英就是董事長（即謝文正）的朋友，也
      是林清華的配偶，陳月英提供TALENT公司（駿盟公司）、
      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及其『個人』的帳戶，協助
      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當時董事長謝文正有資金的需
      求，需要做一些假交易，以公司的資金協助他去周轉…」
      、「（新福貿公司與達威公司的交易詳情）…為了讓達威
      公司能夠順利插入新德公司與新福貿公司，所以達威公司
      必須增加進貨的價差賣給新福貿公司，但是新福貿公司就
      只同意支付與新德公司交易時相同的款項，所以增加的價
      差就是先以支付給陳月英佣金，再匯回回衝新福貿公司多
      餘的應收帳款」（見他字卷三第90頁），即無因陳月英提
      供服務而給付佣金之事實等情相符。
　　載敘上訴人等4人於第二審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
    足採，卷內其他有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證據，如何不足作為
    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說明。
　㈢原判決已敘明事實一乃達威公司在彩晶公司積欠鉅額貨款未
    能如期給付之前提下，所為不具交易真意且無相關物流之虛
    假進銷（含達威公司銷貨予彩晶公司及向宏通公司、中鈞公
    司進貨），而有支出款項予宏通公司、中鈞公司之情形，經
    宏通公司、中鈞公司抽取一定比例之報酬後，再由葉千楓以
    其掌控之其他公司操作金流及紙上交易作業。事實三、四係
    由林俊良出面要求林清華配合成立紙上公司（香港廣成、香
    港駿盟），做為達威公司金流窗口，且有提供陳月英個人帳
    戶，林俊良並有聯繫陳月英匯款事宜，而與謝文正共同使達
    威公司所為虛假之貨物或佣金交易（未認定林俊良掏空達威
    公司資產）。其事實及理由已記明虛假交易之過程、損害程
    度及認定依據，並與主文所為論罪相符，部分理由雖屬贅載
    或有微瑕，但除去仍不影響原判決結果，且依前述不利益交
    易行為時致達威公司所受損害，林俊良、廖國財不知事實三
    、四（僅林俊良）資金是否確實流入謝文正個人私用而有掏
    空公司資產之判斷說明，尚非不利於林俊良、廖國財之認定
    。
　㈣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本
    件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使達威公司所受相關損害之判斷，非
    僅憑共犯或單一證人之供述、證述或只憑稅法概念，即為不
    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認定，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
    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反經
    驗、論理、無罪推定等證據法則，證據調查未盡、判決理由
    不備或矛盾之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依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同法規定申報或公告
    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且財務報告之內容應按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下稱財報編製準則）第3條規定，依財報編製準則及有關法
    令辦理，其未規定者，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且應經
    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
    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證交法第14條第1、2、3項亦有明
    定。旨在真實報導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全
    面且準確之紀錄，幫助投資人投資、銀行授信等相關利益者
    做出合理的決策，並為證券主管機構提供企業合規運營的證
    據，即應保證合法披露責任。倘未依相關準則，而有誤導性
    或錯誤的財務數字、未披露關鍵資訊、持續性或反覆性的問
    題，影響相關資訊使用者之決策、判斷，即可認定為重大不
    實。即使財務報表中的錯誤或不實陳述，對於公司而言看似
    微小，但如果對投資者、股東、證券主管機構等利益相關者
    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仍應視為重大不實。申言之，應由其
    錯誤、虛假信息或財務報表的偏差，在質量、金額上對財務
    報表使用者的決策或評估影響為據。相關判斷標準包括財報
    不實所影響到公司的核心業務或主要財務指標（如虛增的銷
    售或虛假的收入認定，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收入、毛利、淨
    利等獲利能力和未來的發展）、資本結構（如財報錯誤掩蓋
    實際的債務危機，誤導投資者對公司財務穩定性和償債能力
    之評估）、現金流（如虛報應收帳款或存貨，影響公司正常
    運營能力和資金流動性之判斷）或涉及違法與否而對於公司
    的法律風險和監管產生影響等金額影響之量的指標，與錯誤
    或不實情況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聲譽或市場
    信任影響程度之質的指標。又公司資金動撥，須與會計作帳
    相互勾稽核銷，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守會計入帳原則，無論是
    虛偽交易、虛偽報銷、虛增存貨、盜賣存貨、掩飾關係人交
    易等舞弊事件，該等掏空公司資產虛捏之不實文件，必須檢
    附為會計入帳憑證，經持續過帳至財務報告，致生財報不實
    結果，而為連結非常規交易等相關犯罪的必經之路。法制上
    雖課以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責任，惟若公司刻
    意美化財報或會計師進行抽樣查核卻未發現，仍會卸除此一
    外部監控單位之監控機制，尚無從據此反面推論相關交易之
    真實性。
　　原判決就其認定事實一、三、四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相關
    財務報表，已說明如何依財報編製準則規定之會計原則，參
    考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關於重編財務報表之門檻、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西元199
    9年5月發布）關於財務報表錯誤重大性之判斷因素等「量性
    指標」、「質性指標」，綜合判斷相關財務報表之內容虛假
    ，對於達威公司業務、財務、資本、現金、或涉及違法之情
    節，足使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投資人、主管機關
    因接觸該等不實資訊，產生錯誤判斷、決策之風險，而從資
    訊使用者之立場考量判斷為具重大性之不實資訊，有違反證
    交法第20條第2項規範之情形，於法尚無不合。又廖國財為
    達威公司董事，稽之卷內資料，達威公司財務報告關於該公
    司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達威公司
    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均記
    載董事長廖國財（原名為廖國宏）、會計主管林俊良（見原
    審卷四第526至529頁）。廖國財主張其非相關財務報表之行
    為負責人，並指原判決僅謂虛偽交易導致財務報表內容有誤
    ，卻未說明究竟應如何記載，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審判程序更新之規定，旨在促使法院於續行開庭時，重新實
    施應於審判期日踐行之程序。稽之原審筆錄記載，111年12
    月21日行審判程序時，雖距前次審判期日已逾15日，然其於
    續行審判期日除告知更新審判程序，詢問當事人關於前次筆
    錄記載之意見外，並重新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事項
    、命上訴人陳述上述要旨、調查證據並行言詞辯論等，有該
    次審判程序筆錄記載為憑（見原審卷六第159至196頁）。葉
    新村誤以原審未踐行告知前次開庭審判筆錄要旨，即有違反
    更新審判程序規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其雖指
    原判決理由僅說明本件事實一為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
    所及，且告知罪名予被告等人充分辯論之機會，而變更檢察
    官起訴之法條，卻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作為判斷
    依據。惟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係屬法院審判之職權，法院
    在不妨害起訴同一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法條或法律見解之拘束。則原判決既係於基本事實同一之範
    圍內，說明前開審理依據，縱使疏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而有微瑕，尚不得指為違法。葉信村指摘原判決就
    前開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依前開說明，亦難認係
    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
    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原判決就林俊良、廖國財、
    葉信村等人是否知悉事實一之虛假交易一節，說明依葉千楓
    先前以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於103年9月11日在調查局調查時
    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等相關事項，認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此部分犯罪事
    實存否所必要，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而有證據能力等
    旨（見原判決第12頁），於法尚無不合。另綜合葉千楓供稱
    其藉此程序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應付帳款等陳述（見原
    判決第27頁）而為虛假交易之判斷。所敘林俊良、廖國財、
    葉信村是否知情，或相關交易是否虛偽二者並非全然相同，
    尚無理由矛盾之情形。且原判決並非單憑葉千楓所為調詢陳
    述距案發時間較近，或引用經勘驗確認而與供述內容不符之
    筆錄記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採認葉千楓於調查中之供述
    ，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之規定，核係
    就原判決已為適當論敘的事項，以自己之說詞，再事爭辯，
    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基於前開事證，僅認
    定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下稱葉千楓等3人）與謝文正
    就事實一所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為共同正犯
    ，葉信村則係知情配合而提供助力，不具共同犯罪之主觀意
    思，應成立幫助犯。此外，未再擴張葉千楓等3人之共犯規
    模，認定未經起訴之達威公司之倉管、採購、會計等事務人
    員不具犯罪認識而不知情；且未擴大認定上訴人等4人尚有
    被訴之95、96年度或附表一其他編號所示虛假交易，雖理由
    說明較為簡略，然於其判決意旨及結果尚不生影響，且非不
    利於上訴人等4人，廖國財、葉信村據此指原判決理由矛盾
    ，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稽之卷內筆錄記載，經原審提示卷內資料調查後，由審判長
    詢問上訴人等4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等4人
    及其等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見原審卷六第184頁）。
    則原審斟酌卷附筆錄之記載，依卷內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
    認定葉千楓實際操控瑞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勇國際有限
    公司及達力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瑞恆等3家公司）關於事實
    一所示交易之款項，及達威公司因事實三、四所受損害，另
    說明不論東莞泛邦是否遭搶，均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
    而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難謂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
    未予調查之違誤。林俊良徒謂原審未以電話聯絡簡君瑞家人
    確認其到庭可能，未調查Data Vision公司股權經出售後之
    東莞泛邦真實狀況、是否仍在達威公司及香港泛邦之管領範
    圍，事實三、四相關款項之完整金流及達威公司匯款予香港
    廣成之款項名目；葉信村漫指原審未調查瑞恆等3家公司之
    帳務資料、金流情形及進貨成本，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
    之違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
    ，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
    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但書規定僅係得減輕其刑，而非
    必須減輕其刑，是否減輕其刑，為事實審法院在符合法定要
    件前提下之裁量權限，其裁量權之行使，倘無濫用或顯然失
    當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
    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
    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
    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依其所認定葉千楓貫穿
    事實一相關流程安排之參與分工事實，認其犯罪情節不在廖
    國財、林俊良等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之下，說明何以不依刑
    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旨，係其裁量職權之適法行
    使，於法尚無不合，葉千楓截取原判決之片段用語，徒謂其
    因彩晶公司欠款壓力始與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共同犯罪，並
    非主導犯罪之人，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核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
    決關於林俊良如事實四所示犯行部分，已說明依證交法第17
    1條第5項前段在偵查中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如何以其行為
    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等一切情狀而為量
    刑，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亦未高
    於原審就其所犯事實一、二、三各罪之刑，尚無違背公平正
    義情形，關於事實二部分亦詳述其估算犯罪所得及諭知發還
    、沒收、追徵之認定依據。林俊良依憑其主觀意見，指摘原
    審關於事實四之量刑過重，且事實二之犯罪所得沒收認定不
    當，均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與犯罪所得估算職權之行使，持憑
    己意漫指為違法，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上訴人等4人上訴意旨猶持前詞，徒謂：事實一乃基於實質
    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債務、讓葉千楓取得周轉時間，得
    以借新還舊所為經磋商判斷之交易，相關資金亦有回流，無
    犧牲達威公司最佳利益或違背忠實義務之情形，或稱相關交
    易物流屬實或謂不知物流情形，或指原判決事實關於「廖國
    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用語不明，或謂財務報
    表經會計師簽證，已為真實交易之查核而非不合營業常規之
    虛假交易或特別背信行為。葉信村另指原審判決程序違法，
    且辯稱其不知彩晶公司欠債情形及達威公司之帳務作業，相
    關交易均有移轉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乃達威公司與彩晶公
    司民事上的融資性買賣（租賃），並應扣除瑞恆等3家公司
    之成本開銷，及按彩晶公司舊債展延之利益計算犯罪所得。
    廖國財另稱其非決定相關交易之人，且不知事實三之交易情
    形，亦非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達威公司關於事實一所受
    損害尚應扣除彩晶公司先前之欠款金額。林俊良另稱其有提
    出不希望繼續與彩晶公司交易之建議，且在客戶基本資料卡
    上提醒特別注意交易風險管控；Data Vision公司之股權交
    易並非賤售達威公司資產，其無違背職務使達威公司為不利
    益之交易之情形，且未取得Data Vision公司股權，原審未
    傳喚簡君瑞到庭，未調查東莞泛邦、香港泛邦及Data Visio
    n公司之後續情形，而就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
    之原因、價值認定與相關沒收之諭知不當；其非自始知悉事
    實三之交易並無物流而有參與此部分虛假交易，原審未調查
    達威公司匯款至香港廣成帳戶之匯款名目、金流資料及資金
    究竟流向何處，誤認林俊良於第一審供述之假設前提，而為
    不利之認定；其雖坦承有協助謝文正處理達威公司與香港駿
    盟之虛偽佣金事務，然未自白達威公司給付佣金予陳月英之
    事實，原判決引用其關於支付佣金之供述，又謂該等資金最
    終應係謝文正個人使用，有判決理由矛盾且量刑過重之違誤
    等語。均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原審採證認事及其他得為自由裁
    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非
    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
    執為指摘，核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
十、復按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
　　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
    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
    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本件原判決當事人僅上訴
    人等4人及宏通公司（另詳後述）合法提起上訴，上訴人等4
    人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
    關於其他參與人之沒收判決部分，無須併列原審其他參與人
    為本判決之當事人。
貳、關於參與人宏通公司部分：
　　按清算人係清算中公司之執行清算事務及代表公司之法定必
    備機關，其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公司。而股份有限
    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生
    ，係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的，
    且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亦不盡相同
    。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雖以其向法院聲請宏通公司清
    算完結，因公司資產不足抵償負債，無剩餘財產可供分配，
    無法完成普通清算程序，未能准予清算完結聲報為由，向法
    院提出民事陳報清算人請辭狀及辭職書，然所提辭職書僅謂
    「此致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未有相關股東會之記載，
    所陳清算完結之聲請，復未經法院准予備查，即其清算程序
    尚未終結（見本院卷2第723頁）。原審以宏通公司清算程序
    未完成，裁定宏通公司參與本案沒收程序，理由說明雖較簡
    略，然在宏通公司有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以周銀來為宏
    通公司代表人繼續執行職務，與前開清算人與公司委任關係
    之旨無違，尚不影響判決結果。至於宏通公司有無剩餘財產
    可供分配、是否指定其他代表人執行相關程序，則屬犯罪所
    得之執行範疇。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仍謂其已辭任宏
    通公司之清算人，並非宏通公司代表人，原判決關於宏通公
    司沒收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及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顯非適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089號
上  訴  人  葉千楓（原名葉盈吟）




選任辯護人  沈宜生律師
上  訴  人  廖國財（原名廖國宏）




選任辯護人  廖經晟律師
上  訴  人  林俊良                    


選任辯護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王筱涵律師
上  訴  人  葉信村                      



選任辯護人  曾大中律師
            黃國益律師
            王世華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周銀來                                 

代  理  人  洪珮琪律師 
            廖正幃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8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08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部分：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葉信村（下合稱上訴人等4人）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二（僅林俊良）、三（僅廖國財、林俊良）、四（僅林俊良）所示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葉千楓（事實一）、廖國財（事實三）、林俊良（事實三、四）部分不當之科刑判決，及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林俊良被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部分無罪之判決（另維持第一審諭知廖國財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該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告確定），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分別從一重論葉千楓以共同犯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7年2月；林俊良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1罪刑、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3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廖國財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各1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葉信村幫助犯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及諭知相關沒收等。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包括虛假交易、不正當的資產處分（以異常低價或不符合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或轉讓資產，涉及虛假或不透明的價格安排）、不當的關係人交易（以異常優惠的條件出售資產、提供貸款或服務）、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透過成立空殼公司募集資金用以收購未上市公司，讓被併購的公司能夠借殼上市）等類型；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則應以行為當時而非行為後作為實體上之判斷標準。倘行為當時對於交易風險性評估逾越一般人合理期待，且造成損害結果，縱使日後將資金移轉回流公司，仍屬不利益之交易。同條項第3款關於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基於不法意圖，利用其權力和控制地位，將公司資產非法轉移或抽取，造成公司財務資源損失之掏空行為，亦常藉由虛假交易、人為壓低資產價值（降低資產的評估價值，通過不當的減值處理，減少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數額，從而掩蓋資金流出的事實）、操縱股東會或董事會決策（使股東會或董事會批准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或資金轉移、不公開重大資金操作、隱瞞真實的財務狀況）、隱匿或操控資產負債表（虛報應收帳款、過度估算資產或收入、掩飾公司資金流出、隱瞞公司資產之真實價值，將掏空行為掩蓋在財報中）、不正當的資金轉移（將公司的資金或資產轉移至私人帳戶或其他不明帳戶、使用公司資金支持不相關的私人項目或非業務性開支，從而實現資產的非法提取目的）、不當關係人交易、出售或隱匿不良資產等手法為之。又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為加重本刑要件之規定，著眼於行為人所為對金融交易秩序危害之程度，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現行法規定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時，加重其處罰，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復以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及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載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證人前後供述不盡一致，或不同證人間對於同一待證事實所證相互齟齬，而採信其中部分之陳述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供述之理由，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屬有間。
　㈠原判決已就所有採為論罪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加以論敘。並說明係：
　　⒈依憑上訴人等4人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彩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彩晶公司）財務長張振倫陳述其所見彩晶公司當時之產能與業務、訂單規模，暨葉千楓指示其持續向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新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達威公司）訂貨所稱事由，葉信村、顏冏潭陳述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通公司）、中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鈞公司）相關交易全由葉千楓指示安排，其等不知物流情形，只要配合紙上作業，即可獲取固定利潤等情，佐以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之相關單據資料欄所示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
　　　、23、24所示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間之進銷交易，係由達威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廖國財、財務兼會計經理林俊良，經當時之達威公司代表人謝文正（已於民國97年12月23日死亡）建議，與葉千楓約定，藉由該等紙上交易流程，由達威公司以貨款名義付款給葉千楓安排之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宏通公司、中鈞公司取得一定比例之報酬後，轉給葉千楓掌控之其他公司，使葉千楓取得款項用以清償彩晶公司之舊債，相關交易方均無交易真意，且根本沒有物流，只是藉此製造金流，為對達威公司不利且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所造成達威公司因該虛假交易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押匯與直接付款所造成之資金或資產流失金額，經對比其現金流量情形，已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掏空公司金額逾500萬元，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稽之卷內達威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記載，其應收帳款明細表列載97年12月31日對彩晶公司應收貨款231,609仟元，高於96年12月
　　　31日應收帳款明細表所列金額，且此「應收帳款231,609仟元未能如期收回」亦列載於97年度財務告之「繼續經營之疑慮」（見原審卷四第572、360、557頁）。
　　⒉綜合林俊良之部分供述，卷內「泛邦經營評估事宜」報告書（原判決記載為林俊良於97年12月14日製作之簽呈，下稱本件簽呈）、達威公司97年財務報表附註、97年12月30日達威公司與曹剛挺訂定之合約書、曹剛挺授權林俊良處理本件投資相關事宜之授權證明書及Data Vision公司（簡稱）股票簽收單、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無敵科技）函文、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等證據資料，說明依東莞泛邦在97年度前3季之營業收入及盈餘、無敵科技與香港泛邦之交易流程及迄98年3月間仍向香港泛邦下單等事證，判斷東莞泛邦縱使有遭打劫，也不會造成Data Vision公司僅剩1,000元美金淨值之依據，佐以林俊良未先取具Data Vision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在本件簽呈記載與無敵科技下單情形不符之事項，逕謂東莞泛邦因客戶訂單大幅縮減等情，資產遠低於負債，提出以1,000元美金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並自行支付款項使達威公司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處分予未曾出面，事後亦未進入相關公司經營之人頭曹剛挺等情，認定事實二所示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乃林俊良基於不法意圖，假造東莞泛邦虧損嚴重程度，以賤賣達威公司資產，所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復載敘如何依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東莞泛邦之持股情形，判斷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值實際來自東莞泛邦，審酌林俊良虛偽倒填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處分日期，所提東莞泛邦97年度各季自結損益表營收數據顯然違背邏輯，相關營收、盈餘、損失等數字並不足採，連帶影響達威公司97年度（97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中認列對Data Vision公司投資損益及Data Vision公司股權帳面價值數額亦不可信，乃以達威公司97年9月30日第3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帳面價值，計算達威公司因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而受有重大損害，並據此估算林俊良以當時匯率計算之犯罪所得為88,824,449元。
　　⒊綜合林俊良、廖國財之部分供述，證人林清華（即香港廣成公司〈下稱香港廣成〉，登記負責人為林清華之配偶陳月英）、陳月英、楊承豐、周碧玉之證言，佐以Data Vision公司與香港三丸公司（下稱香港三丸）之代理採購協議、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之國外進貨單、達威公司內部簽呈、報廢簽呈報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98年7月1日函復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說明書、達威公司98年6月30日函復櫃買中心函文、達威公司98年底盤點清冊節本、達威公司相關呆滯庫存加強盤點清冊節本等證據資料，認定達威公司藉銷售給香港三丸預先備料為由，由廖國財指揮下屬製作採購書面，再由林俊良登載入帳並付款，為如事實三所示達威公司向香港廣成進貨之虛假交易，事後「報廢」相關進貨程序之記載，只是為了消除帳上存貨所使用之虛偽名目，均無真實物流，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現金流量情形，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
　　⒋依憑林俊良於第一審表示認罪之自白及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陳月英之證言，佐以卷內由謝文正代表達威公司與香港駿盟公司（下稱香港駿盟）簽立之佣金合約書、達威公司支付給香港駿盟之佣金總表及轉帳傳票、付款申請單、香港駿盟收受佣金發票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認定香港駿盟與陳月英均無提供服務予達威公司之情形，林俊良乃配合謝文正所稱避免其他公司欠款成為呆帳之說詞進行作帳，而為事實四所示使達威公司虛偽付佣給香港駿盟及陳月英之虛假交易，依其資金流失金額，對比達威公司當時之現金資產情形，認致達威公司因此遭受重大損害之結果。
　　至於原判決就事實一之交易記載「實際上根本沒有物流，『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以紙上作業方式完成出貨流程文件及進貨、盤點紀錄」（見原判決第6頁第28至30行），用語雖欠清晰，然依同段事實關於「由廖國財指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採購經理周碧玉等人，向葉千楓所事先安排顏冏潭之中鈞公司及葉信村之宏通公司下單虛偽採購」（見同頁第19至21行）之記載，暨其判決理由載敘廖國財「利用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內部倉管、採購、會計等相關人員犯前揭罪行」（見原判決第76頁第10至12行），顯係廖國財指示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誤載，而不影響其判決本旨。
　㈡另就上訴人等4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主要理由，即葉千楓否認附表一部分編號所示交易係屬虛偽不實，或稱相關交易乃其一人所為，其他上訴人均不知情；廖國財否認犯罪，辯稱事實一之相關帳務製作，乃為延續達威公司存續而不得不為，並非刻意造成公司損害，且相信素有交易往來之葉千楓，也有進行物流及金流查核，而無虛偽交易或美化財報之犯意與犯行；事實三係由謝文正主導，其未參與亦不知情。林俊良辯稱事實一係依採購單位之申請及謝文正核准之內容，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付款給宏通公司及中鈞公司，且在96年底察覺彩晶公司有遲延付款之交易風險後，有向謝文正建議不要再繼續交易，97年5月間陪同廖國財去向葉千楓催討欠款，不知事實一為虛假交易；事實二係因東莞泛邦遭不明人士侵入搶劫，造成重大損失且面臨客戶求償及抽單，達威公司無力對東莞泛邦挹注資金，在未能清點東莞泛邦資產，達威公司即無法如期出具財務報告之情形下，與簽證會計師諮詢，並由廖國財請其將Data Vision公司股權價金定為1,000元美金後，上簽辦理出售，其無權決定是否出售，相關處分對達威公司亦無不利，且非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Data Vision公司股權亦未轉為其私人掌控，而無背信或侵占達威公司資產之情形；事實三是在97年底抽點存貨時，發現有異，經詢問謝文正始知為假交易，為從帳上銷除貨物方以倉庫滲水為料報廢該批貨物，而非自始知悉為假交易；事實四關於香港駿盟部分，是應謝文正要求配合辦理相關事宜，僅屬幫助行為而非共犯，陳月英部分因有介紹新福貿電子有限公司（下稱新福貿公司）之交易機會，且達威公司確有銷貨給新福貿公司，此部分佣金合約並無不法，而無申報不實之情形。葉信村辯稱宏通公司是單純的貿易公司，本不參與送貨、驗貨過程，其亦不知彩晶公司有積欠達威公司款項未結或有透過假交易延緩付款時間之虛假交易情形等語。說明：
　  ⒈廖國財於103年9月11、12日調詢及偵訊供稱因葉千楓無法還款，而與林俊良討論後，依謝文正建議，經葉千楓同意以此方式取得資金用來支付達威公司帳款；林俊良於調詢供稱其有懷疑為假交易，但謝文正堅持進行，遂本於如果繼續進行就是要彩晶公司償還原應收帳款，減少應收呆帳，而認為可以繼續進行交易；葉信村於調詢及偵訊供稱其全程聽任葉千楓安排，未確認物流，且知悉宏通公司之進貨供應商亦為葉千楓所掌控，顯有達威公司相關交易款項終會流入葉千楓控制之預見；暨附表一所載之相關單據資料、第一審勘驗葉千楓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等事證，推理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於附表一編號9、10、12至16、19、20、23、
　　　24所示交易之初，即就相關交易與彩晶公司無力給付舊債等情討論聯繋，而有虛假交易之主觀犯意與犯行，葉信村則係知情而提供助力。　　　
　  ⒉證人即達威公司簽證會計師蕭翠慧證述其是向林俊良表述合併報表之規定，且在98年4月30日出具查核報告前，經告知達威公司業已出售Data Vision公司全部股權，雖有要求相關出售文件及97年度香港泛邦與東莞泛邦的財務報表，以認列損益數字，但沒有去查核東莞泛邦的帳務；佐以林俊良在98年6月4日回覆櫃買中心關於達威公司97年度認列對子公司投資損失大幅增加之原因，並要求達威公司提供東莞泛邦提列資產減損損失及存貨跌價損失之計算依據時，所稱無敵科技自97年10月開始減緩提供訂單予東莞泛邦，自97年11月以後即未提供新訂單，且對提供未來年度訂單之情況亦未明確表示，致使東莞泛邦多條生產線97年12月開始停工等語，與無敵科技迄98年3月仍有持續下單之事實不符；衡以林俊良身為財務主管，自承知悉處分公司資產應有合理（價格）依據，卻在未有相關資料亦未
　　　查核確認情形下，違背職務，擬具本件簽呈，以倒填日期且無計算依據之方式，向達威公司董事會提出追認處分
　　　Data Vision公司股權案，認有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故意；另依林俊良供稱曹剛挺是其找來的人，事後未進入Data Vision公司、香港泛邦或東莞泛邦，該1,000元美金是由林俊良支付等情，推理曹剛挺僅是林俊良覓得之人頭，相關資產實則為林俊良所取得，復說明東莞泛邦即使遭搶，在不具相關財務數據之情形下，仍不足為Data Vision公司幾無財產價值之證明，卷內其他有利之證據，何以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各等旨。
　　⒊依林俊良出面委請陳月英配合開立香港廣成及香港駿盟供達威公司作為製造金流之紙上公司，且於偵查程序供述所知達威公司與香港三丸及香港廣成之交易情形，及相關款項原擬作為沖轉其他公司借款，仍依謝文正指示辦理等情事，顯已清楚知悉達威公司與香港廣成並無交易之實，猶配合辦理採購進貨與事後報廢等紙上作業。廖國財為達威公司副總經理，卻在不知交易（謝文正叫其不要過問香港業務）之情形下，逕行「配合完成流程」、「處理程序」，指示達威公司採購人員按其提供之數量與金額，完成如事實三所示與香港廣成高額採購及進出貨單據，顯無不知虛偽交易之可能。
　　⒋依林俊良於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因謝文正有資金需求，要以達威公司資金協助周轉，故由陳月英提供香港駿盟、香港廣成及其個人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其則配合辦理讓公司資金順利支出供謝文正運用，認定林俊良就支付假佣金予陳月英一節顯屬知情。稽之卷內筆錄，林俊良於調查時就配合謝文正及陳月英製作假交易部分，雖僅稱「達威公司只要是與TALENT公司（駿盟公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的交易都是假交易，假交易包括金流及物流，這些交易都是沒有真實的物流，全部都是文書的製作而已…」，然亦陳明「我現在願意坦承相關的事情，陳月英就是董事長（即謝文正）的朋友，也是林清華的配偶，陳月英提供TALENT公司（駿盟公司）、WIDE SUCESS公司（廣成公司）及其『個人』的帳戶，協助製造假交易或支付假佣金，當時董事長謝文正有資金的需求，需要做一些假交易，以公司的資金協助他去周轉…」、「（新福貿公司與達威公司的交易詳情）…為了讓達威公司能夠順利插入新德公司與新福貿公司，所以達威公司必須增加進貨的價差賣給新福貿公司，但是新福貿公司就只同意支付與新德公司交易時相同的款項，所以增加的價差就是先以支付給陳月英佣金，再匯回回衝新福貿公司多餘的應收帳款」（見他字卷三第90頁），即無因陳月英提供服務而給付佣金之事實等情相符。
　　載敘上訴人等4人於第二審所辯，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足採，卷內其他有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證據，如何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說明。
　㈢原判決已敘明事實一乃達威公司在彩晶公司積欠鉅額貨款未能如期給付之前提下，所為不具交易真意且無相關物流之虛假進銷（含達威公司銷貨予彩晶公司及向宏通公司、中鈞公司進貨），而有支出款項予宏通公司、中鈞公司之情形，經宏通公司、中鈞公司抽取一定比例之報酬後，再由葉千楓以其掌控之其他公司操作金流及紙上交易作業。事實三、四係由林俊良出面要求林清華配合成立紙上公司（香港廣成、香港駿盟），做為達威公司金流窗口，且有提供陳月英個人帳戶，林俊良並有聯繫陳月英匯款事宜，而與謝文正共同使達威公司所為虛假之貨物或佣金交易（未認定林俊良掏空達威公司資產）。其事實及理由已記明虛假交易之過程、損害程度及認定依據，並與主文所為論罪相符，部分理由雖屬贅載或有微瑕，但除去仍不影響原判決結果，且依前述不利益交易行為時致達威公司所受損害，林俊良、廖國財不知事實三、四（僅林俊良）資金是否確實流入謝文正個人私用而有掏空公司資產之判斷說明，尚非不利於林俊良、廖國財之認定。
　㈣原審既係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本件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使達威公司所受相關損害之判斷，非僅憑共犯或單一證人之供述、證述或只憑稅法概念，即為不利於上訴人等4人之認定，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反經驗、論理、無罪推定等證據法則，證據調查未盡、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誤，自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依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同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財務報告之內容應按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財報編製準則）第3條規定，依財報編製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定者，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且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證交法第14條第1、2、3項亦有明定。旨在真實報導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全面且準確之紀錄，幫助投資人投資、銀行授信等相關利益者做出合理的決策，並為證券主管機構提供企業合規運營的證據，即應保證合法披露責任。倘未依相關準則，而有誤導性或錯誤的財務數字、未披露關鍵資訊、持續性或反覆性的問題，影響相關資訊使用者之決策、判斷，即可認定為重大不實。即使財務報表中的錯誤或不實陳述，對於公司而言看似微小，但如果對投資者、股東、證券主管機構等利益相關者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仍應視為重大不實。申言之，應由其錯誤、虛假信息或財務報表的偏差，在質量、金額上對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決策或評估影響為據。相關判斷標準包括財報不實所影響到公司的核心業務或主要財務指標（如虛增的銷售或虛假的收入認定，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收入、毛利、淨利等獲利能力和未來的發展）、資本結構（如財報錯誤掩蓋實際的債務危機，誤導投資者對公司財務穩定性和償債能力之評估）、現金流（如虛報應收帳款或存貨，影響公司正常運營能力和資金流動性之判斷）或涉及違法與否而對於公司的法律風險和監管產生影響等金額影響之量的指標，與錯誤或不實情況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聲譽或市場信任影響程度之質的指標。又公司資金動撥，須與會計作帳相互勾稽核銷，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守會計入帳原則，無論是虛偽交易、虛偽報銷、虛增存貨、盜賣存貨、掩飾關係人交易等舞弊事件，該等掏空公司資產虛捏之不實文件，必須檢附為會計入帳憑證，經持續過帳至財務報告，致生財報不實結果，而為連結非常規交易等相關犯罪的必經之路。法制上雖課以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責任，惟若公司刻意美化財報或會計師進行抽樣查核卻未發現，仍會卸除此一外部監控單位之監控機制，尚無從據此反面推論相關交易之真實性。
　　原判決就其認定事實一、三、四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相關財務報表，已說明如何依財報編製準則規定之會計原則，參考證交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關於重編財務報表之門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西元1999年5月發布）關於財務報表錯誤重大性之判斷因素等「量性指標」、「質性指標」，綜合判斷相關財務報表之內容虛假，對於達威公司業務、財務、資本、現金、或涉及違法之情節，足使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投資人、主管機關因接觸該等不實資訊，產生錯誤判斷、決策之風險，而從資訊使用者之立場考量判斷為具重大性之不實資訊，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範之情形，於法尚無不合。又廖國財為達威公司董事，稽之卷內資料，達威公司財務報告關於該公司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達威公司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均記載董事長廖國財（原名為廖國宏）、會計主管林俊良（見原審卷四第526至529頁）。廖國財主張其非相關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並指原判決僅謂虛偽交易導致財務報表內容有誤，卻未說明究竟應如何記載，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審判程序更新之規定，旨在促使法院於續行開庭時，重新實施應於審判期日踐行之程序。稽之原審筆錄記載，111年12月21日行審判程序時，雖距前次審判期日已逾15日，然其於續行審判期日除告知更新審判程序，詢問當事人關於前次筆錄記載之意見外，並重新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事項、命上訴人陳述上述要旨、調查證據並行言詞辯論等，有該次審判程序筆錄記載為憑（見原審卷六第159至196頁）。葉新村誤以原審未踐行告知前次開庭審判筆錄要旨，即有違反更新審判程序規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其雖指原判決理由僅說明本件事實一為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所及，且告知罪名予被告等人充分辯論之機會，而變更檢察官起訴之法條，卻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作為判斷依據。惟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係屬法院審判之職權，法院在不妨害起訴同一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法條或法律見解之拘束。則原判決既係於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說明前開審理依據，縱使疏未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而有微瑕，尚不得指為違法。葉信村指摘原判決就前開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依前開說明，亦難認係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原判決就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等人是否知悉事實一之虛假交易一節，說明依葉千楓先前以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於103年9月11日在調查局調查時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等相關事項，認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此部分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而有證據能力等旨（見原判決第12頁），於法尚無不合。另綜合葉千楓供稱其藉此程序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應付帳款等陳述（見原判決第27頁）而為虛假交易之判斷。所敘林俊良、廖國財、葉信村是否知情，或相關交易是否虛偽二者並非全然相同，尚無理由矛盾之情形。且原判決並非單憑葉千楓所為調詢陳述距案發時間較近，或引用經勘驗確認而與供述內容不符之筆錄記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採認葉千楓於調查中之供述，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之規定，核係就原判決已為適當論敘的事項，以自己之說詞，再事爭辯，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基於前開事證，僅認定葉千楓、廖國財、林俊良（下稱葉千楓等3人）與謝文正就事實一所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為共同正犯，葉信村則係知情配合而提供助力，不具共同犯罪之主觀意思，應成立幫助犯。此外，未再擴張葉千楓等3人之共犯規模，認定未經起訴之達威公司之倉管、採購、會計等事務人員不具犯罪認識而不知情；且未擴大認定上訴人等4人尚有被訴之95、96年度或附表一其他編號所示虛假交易，雖理由說明較為簡略，然於其判決意旨及結果尚不生影響，且非不利於上訴人等4人，廖國財、葉信村據此指原判決理由矛盾，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稽之卷內筆錄記載，經原審提示卷內資料調查後，由審判長詢問上訴人等4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等4人及其等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見原審卷六第184頁）。則原審斟酌卷附筆錄之記載，依卷內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認定葉千楓實際操控瑞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勇國際有限公司及達力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瑞恆等3家公司）關於事實一所示交易之款項，及達威公司因事實三、四所受損害，另說明不論東莞泛邦是否遭搶，均不足為有利林俊良之認定，而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難謂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林俊良徒謂原審未以電話聯絡簡君瑞家人確認其到庭可能，未調查Data Vision公司股權經出售後之東莞泛邦真實狀況、是否仍在達威公司及香港泛邦之管領範圍，事實三、四相關款項之完整金流及達威公司匯款予香港廣成之款項名目；葉信村漫指原審未調查瑞恆等3家公司之帳務資料、金流情形及進貨成本，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但書規定僅係得減輕其刑，而非必須減輕其刑，是否減輕其刑，為事實審法院在符合法定要件前提下之裁量權限，其裁量權之行使，倘無濫用或顯然失當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依其所認定葉千楓貫穿事實一相關流程安排之參與分工事實，認其犯罪情節不在廖國財、林俊良等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之下，說明何以不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旨，係其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於法尚無不合，葉千楓截取原判決之片段用語，徒謂其因彩晶公司欠款壓力始與達威公司行為負責人共同犯罪，並非主導犯罪之人，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核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林俊良如事實四所示犯行部分，已說明依證交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在偵查中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如何以其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亦未高於原審就其所犯事實一、二、三各罪之刑，尚無違背公平正義情形，關於事實二部分亦詳述其估算犯罪所得及諭知發還、沒收、追徵之認定依據。林俊良依憑其主觀意見，指摘原審關於事實四之量刑過重，且事實二之犯罪所得沒收認定不當，均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與犯罪所得估算職權之行使，持憑己意漫指為違法，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上訴人等4人上訴意旨猶持前詞，徒謂：事實一乃基於實質延展彩晶公司對達威公司債務、讓葉千楓取得周轉時間，得以借新還舊所為經磋商判斷之交易，相關資金亦有回流，無犧牲達威公司最佳利益或違背忠實義務之情形，或稱相關交易物流屬實或謂不知物流情形，或指原判決事實關於「廖國財亦不知情之達威公司倉管人員」之用語不明，或謂財務報表經會計師簽證，已為真實交易之查核而非不合營業常規之虛假交易或特別背信行為。葉信村另指原審判決程序違法，且辯稱其不知彩晶公司欠債情形及達威公司之帳務作業，相關交易均有移轉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乃達威公司與彩晶公司民事上的融資性買賣（租賃），並應扣除瑞恆等3家公司之成本開銷，及按彩晶公司舊債展延之利益計算犯罪所得。廖國財另稱其非決定相關交易之人，且不知事實三之交易情形，亦非財務報表之行為負責人，達威公司關於事實一所受損害尚應扣除彩晶公司先前之欠款金額。林俊良另稱其有提出不希望繼續與彩晶公司交易之建議，且在客戶基本資料卡上提醒特別注意交易風險管控；Data Vision公司之股權交易並非賤售達威公司資產，其無違背職務使達威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之情形，且未取得Data Vision公司股權，原審未傳喚簡君瑞到庭，未調查東莞泛邦、香港泛邦及Data Vision公司之後續情形，而就達威公司處分Data Vision公司股權之原因、價值認定與相關沒收之諭知不當；其非自始知悉事實三之交易並無物流而有參與此部分虛假交易，原審未調查達威公司匯款至香港廣成帳戶之匯款名目、金流資料及資金究竟流向何處，誤認林俊良於第一審供述之假設前提，而為不利之認定；其雖坦承有協助謝文正處理達威公司與香港駿盟之虛偽佣金事務，然未自白達威公司給付佣金予陳月英之事實，原判決引用其關於支付佣金之供述，又謂該等資金最終應係謝文正個人使用，有判決理由矛盾且量刑過重之違誤等語。均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原審採證認事及其他得為自由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非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核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十、復按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
　　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本件原判決當事人僅上訴人等4人及宏通公司（另詳後述）合法提起上訴，上訴人等4人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其他參與人之沒收判決部分，無須併列原審其他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
貳、關於參與人宏通公司部分：
　　按清算人係清算中公司之執行清算事務及代表公司之法定必備機關，其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生，係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的，且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亦不盡相同。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雖以其向法院聲請宏通公司清算完結，因公司資產不足抵償負債，無剩餘財產可供分配，無法完成普通清算程序，未能准予清算完結聲報為由，向法院提出民事陳報清算人請辭狀及辭職書，然所提辭職書僅謂「此致宏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未有相關股東會之記載，所陳清算完結之聲請，復未經法院准予備查，即其清算程序尚未終結（見本院卷2第723頁）。原審以宏通公司清算程序未完成，裁定宏通公司參與本案沒收程序，理由說明雖較簡略，然在宏通公司有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以周銀來為宏通公司代表人繼續執行職務，與前開清算人與公司委任關係之旨無違，尚不影響判決結果。至於宏通公司有無剩餘財產可供分配、是否指定其他代表人執行相關程序，則屬犯罪所得之執行範疇。本件宏通公司代表人周銀來仍謂其已辭任宏通公司之清算人，並非宏通公司代表人，原判決關於宏通公司沒收部分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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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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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